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10月7日（星期一）9時至12時44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宜民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始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8年10月2日（星期三）9時0分至14時47分

地　　點：群賢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宜民　　王育敏　　蔣萬安　　陳靜敏　　吳玉琴　　徐志榮　　邱泰源　　李彥秀　　林淑芬　　黃秀芳　　陳　瑩　　楊　曜　　劉建國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王榮璋　　鍾佳濱　　吳志揚　　江啟臣　　廖國棟Sufin．Siluko　蔣乃辛　　黃國昌　　陳曼麗　　李麗芬　　鄭天財Sra．Kacaw　　童惠珍　　羅明才　　鍾孔炤　　呂玉玲　　吳焜裕　　周陳秀霞　林麗蟬　　陳亭妃　　林德福

　　　（委員列席19人）

	列席官員：
	衛生福利部
	部長
	陳時中

	
	  綜合規劃司
	司長
	張雍敏

	
	  社會保險司
	司長
	商東福

	
	  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司長
	李美珍

	
	  保護服務司
	司長
	林維言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司長
	蔡淑鳳

	
	  醫事司
	司長
	石崇良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司長
	諶立中

	
	  中醫藥司
	司長
	黃怡超

	
	  長期照顧司
	司長
	祝健芳

	
	  秘書處
	處長
	蔡壽洤

	
	  人事處
	處長
	張美玲

	
	  會計處
	處長
	張惟明

	
	  統計處
	處長
	李秋嬿

	
	  資訊處
	處長
	龐一鳴

	
	  國際合作組
	技監
	劉麗玲

	
	  科技發展組
	技監
	施養志

	
	  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
	執行長
	王必勝

	
	  疾病管制署
	署長
	周志浩

	
	  國民健康署
	署長
	王英偉

	
	  社會及家庭署
	署長
	簡慧娟

	
	  食品藥物管理署
	副署長
	林金富

	
	  中央健康保險署
	副署長
	蔡淑鈴

	
	  國家衛生研究院
	院長
	梁賡義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所長
	張芳榮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副局長
	蔡衷淳

	
	  勞工保險局
	組長
	徐嘉珮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
	專門委員
	許嘉琳

	
	  基金預算處
	科長
	王儷倩


主　　席：邱召集委員泰源

專門委員：朱蔚菁

主任秘書：金允成

記　　錄：簡任秘書　黃淑敏　簡任編審　林桂美　科　　長　葉淑婷　薦任科員　高佳伶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業務報告與討論事項綜合詢答，由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報告及說明後，委員陳宜民、王育敏、陳靜敏、吳玉琴、李彥秀、徐志榮、蔣萬安、王榮璋、陳瑩、林麗蟬、廖國棟Sufin．Siluko、江啟臣、楊曜、黃國昌、黃秀芳、林淑芬、邱泰源、鍾孔炤、吳焜裕、李麗芬及劉建國等21人提出質詢，均經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委員吳志揚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討　論　事　項

審查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及基金）案。

決議：

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衛生福利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及基金）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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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委員會，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議事錄確定。

繼續進行本日議程。

邀請勞動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討　論　事　項

審查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勞動部主管預算（公務預算及基金）案。

主席：以上兩項議程採綜合詢答。請勞動部許部長就本日兩項議題一併報告。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感謝貴委員會邀請，由本人代表向各位進行勞動部業務報告及預算編列說明，也請各位委員給予指教。

政策要能接地氣才能回應人民的期待，也才有實踐的價值，因此本部持續以安穩、安心、安全等「三安」做為政策目標，努力做勞工朋友的靠山，也積極與勞雇團體溝通，讓勞資之間可以達到共創雙贏的目標。以下僅就勞動情勢分析、重要施政成果及未來工作重點進行報告。

在勞動情勢方面，勞動力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7萬8,000人，勞動力參與率上升0.19%，就業人數增加7萬3,000人，失業率受全球景氣影響，上升0.03%。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差距逐漸縮減，實質總薪資則創歷年同期新高。

接下來依照本部三大施政目標提出重要施政成果。在就業服務方面，我們透過臺灣就業通網站及全國300個公立就業服務據點，協助民眾適性就業，並協助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提升其就業能力。此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草案已經送請大院審議。

在協助在地就業方面，運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並同步運用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鼓勵微型創業。為培育有準備的勞動力，我們推動青年訓練計畫，協助失業及在職勞工提昇職場優勢，並持續推動照顧服務員訓練，充實照顧服務人力。

為提升國人的技能水準，培訓國手參加今年在俄羅斯舉行的國際技能競賽，榮獲5金、5銀、5銅和23優勝，團體排名全世界第四的佳績，也配合行政院推動臺商回臺投資，協助廠商辦理求才媒合。另為疏解農業基層勞力缺工，新增乳牛飼育及外展農務工作引進外國人。

在營造有利勞資協商的環境上，我們也訂定了獎勵要點，鼓勵團體協約的簽署。為了協助勞工維護權益，推動勞工訴訟扶助專案以來，逾七成判決對勞工有利，並增（修）訂勞基法，強化派遣勞工權益的保障。

為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將最低工資法草案送請行政院審查。109年1月1日開始，每月基本工資也將調整為2萬3,800元，每小時調整為158元，此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受惠人數已達二十七萬餘人，同時補助企業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

為了確保勞工安全健康，持續辦理勞動檢查、運動宣導及法遵訪視等措施，協助企業落實法令，在推動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上，北、中、南三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輔導在地企業辦理健康管理及職業病預防，並推動個案管理，降低職災對家庭的衝擊。此外，每年針對中小企業及傳統3K產業執行臨場訪視輔導，協助改善工作環境。

在勞工退休保障方面，98年施行勞保年金以來，請領年金給付人數達一百二十六萬五千餘人，我們也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延長請求權時效及加重罰則。為落實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持續督促地方政府加強輔導，足額提撥家數已達全部舊制家數之98.5%。

另勞動基金也持續創造穩健績效，整體收益數為3,245億元，平均收益率達8.21%，並同步推辦多項便民措施，讓勞工朋友輕鬆繳費及請領給付。

展望未來，本部將持續推辦各項重要立法計畫及施政措施。首先，我們將持續推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增進職災、勞工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在施政措施方面，我們將持續強化專業調解人員能力，協助勞資解決紛爭，並保障勞工團結權與協商權。此外，同步整合職涯輔導、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及跨部會資源，協助青年順利進入職場。最後，將辦理提升產業安全衛生監督管理效能中程計畫，成立離岸風電作業安全跨部會技術平臺等措施，維護職場安全。

接下來謹就預算編列情形提出報告。
[image: image2.jpg]g CAE

// ARSRBHAGRAREAE
BBEZEeLBZECH  ££109
SEANBRABEAMELRAREE -
HWEEMBREERREHALHE
£ GARBEMEE GRYERI
BB MM AR L3R - 2
TERBEESHKIEN > REHKE -

3
"

1005 EwKL B BRE

RIAAREATHBR109F B3 B T 4t > BLb T RIEH
HERBRBARE  BHHTAREBEHEL

RARARBEREE %1095 HkEst

FTREFAETE '

| |
g;g;g% 5 LR

wismen | X BIEES

|
HWE %
AEE 0 I
FE B AE K
ZEEER

&ﬁ@}"?‘i%l






[image: image3.jpg]5~ 109F BRI B AT BBMMEMTATE
%17

2 1 0

— ABEEREEHNS

(—) BAHEEHE
c S FUNMNFERERTHEHVERK Y] » 4%38/&2,6008
8+t
o 32 RIRF] o HF
HEKRADME]L IIE 3R R BRI A2ME
(& 62. 84%) 9,531%6F t(&35. 73%

= fA AN R EABMA], 180%2
F (k1. 43%)

3
3

M
8
&






[image: image4.jpg]109FEEZNTRES T FH

1094 K& 1084 & 10945 B

R g HEH RE¥ 1084 E b E2HERA
(D @) (3)=(1)-(2)
84k
84& 692
T ) 2,650% | | gogw 8F 7t
8+t
LAFIERME R LA LY
— TR 0,531 % 0, 3885 143% | 2. M I R & T2 AR5 ~ #
A ,6-1-' ’5+_ 1+ ¥4 ERAF TBRALKL
7T 7T BlER T2 T EEABL2E
9F 1, o
54&
e 5% 524%, | M EAT FHAEHTRS
= RREN 1,939 7. 1’§¥§ 15 % | BRABBETF 7, o
l.RIIZERBENES Z A
= HMARAR 1,180% 1,154% 25% | A AMA30E T -
HE A 2F 6F 6F | 2. P REIFHEARLSWUANT]
®5F 7 o
f@‘vw\

s BAFERANE  ARTEMBZEAABERARALSG
VMR TELE%Y) > 4838]1,5251%9,47T189F T

o HAHHKTINE S H

RIEEZFHLBASLT :

A EBRGRE RIS
Z B EREHE X % K 42 % 278 4% 3, 533
1, 244489, 331 H6F " # 7t(518. 25%)

7 (581, 58%)

GURY OF
3

bod 4]






[image: image5.jpg]109 E R B BmA %7 HEH(1/2)

LR 2

= = 109% & A T8 R AAE  |1095 R RI0BER LR
@¢D) (2) (3)=(1)-(2)

B o 1, 52540, 471 %9+ 7 | 1, 30989, 172845 7 2162995 5F 7

— ~ KRR L BT Z _ _ _
B BT | 1 209, 331861 | 1,231085,059%3% % | 13484, 272%3% %

=5 izﬁ”&**iﬁg 27843, 5338 1 | ToML 206894 1| 20262, 3068 15 7
LRSI ARES 2004 7 0% 20048 7
2. AET B RA REHE ) i ]
it 90, 13688+ x| 95, 254K TF 1 3, 8828 1F 7t

S EANE B ELRER 3 . ] .
e i 32,0008 x| 3488, 241 %85 1 6, 241 §8F 7t
e ] i 1
i B o6, 354% 70| 2486, 261 %5F 902%5F 7

d. FHRA T 5 2 MAA METOH8F 7% i, METO%8F 7

it %
6. WRE £ M A IR TR 0| U85, 913%7F |  -1485,913%7F

2

Y OF

109 ER ERA%RFIHER(2/2)

Iﬂg CHEBRRGEER

%5 g 1095 E AN # 185 A MAH  |1095ZMI0BF AL
M @ ®)=(D-(2)
T.REHFGEARL S
TR F AWM 5,424 %9 440% 7 4,984 % 2F 7t
&3t ‘
BLRABEAMER2MA 2 . o 5
e 5, 075% 6F 7T 5, 259 % 4-F T 18348+ 7t
9. a4 BILA XK 2 H , 4 3
EEREEMEE 5,000% 5,000% 0t
0. #ppFrstse 2,500% T 2,500 % 7T 07T
1L A¥ % 38182, 2928 5F 7T 384%2, 132 7T 160 %5+ 7t
12. A X B AL p P 5 »
R 1845, 678 %4F 7t 1915223 % 1+ 7t 4,544 T+
= - piguHEek 1,828% 7+ 2,026 4F -197T#7F T
2184, TT8 % 6F 7T 218859 %8F 3,918%8F 7t

2.

S

L 2.4 ]






[image: image6.jpg]REE R XA
HEuEAEEE

N,
3
k3

4

¢
&
(3

10

HREE %8 bR AW X5
W FIREHE - HBEXRARE-

1094 Z FH3. 24%‘5?: “

o mELTRRNE

B A S

ﬁﬁﬁ!#‘ﬁ’gﬁﬁ
FrXEmEE
BICHRR T 4ok > REF K WA






[image: image7.jpg],Wfﬁﬁﬁémg BRI L ERS-

ERARERBEIHREREHE

109 RRH2. B3R

P HIARATHR S MAITE 2 B AR M
REpmE

B RAT RS
HEAREEVR

IALZ VTS S TR 2P

€ R
sgﬁ gnsg-naqug!&guu i

“RALFRER R F 2 X 0 BT BALBURRF

109 ERH4. 0148 T

BEtERE SRS REANE

PRI R B AHE 3548 AL

BERR

BAGEREERR  TRERBBER X688
AATR RBE‘AAAFHES -

EHGE

nasEnms araninEans | (&
B RRMM AR SR RER AR
A -

R

BFH - -RFE-FE-BRESL - RFFREA |
D R ORAEBAABBAE  EREF AKX ||
E X

£l MR

 EASABE RRETERALGUAR ¥
D AREERE  HOARARE RHRRETR
SR o

(WY O

/4

2 X0 A

13






[image: image8.jpg]RIABEAMELDHEKENT
fﬁm%lﬁmﬁ&Aﬁim%m&%ﬁaﬁﬁﬁﬁ#%ﬂ—

x éjj REATCEILTAR - FEAAZWARLASN
7 VR R EAMBRRBARLAAER

‘#Q*J—ﬂl“uﬁﬂnl SRR

B SRR SR A R S B SR S SR

,JJ! 'Ls’ﬁ‘f%

%Iﬁ»ﬁk%ﬁi@ﬁ [

* ROMG TERIUBRATS GHES

g ;
it 4
s
i : &

RREELELERAHAETEERME
-%i&%ﬁéﬁi#ﬁ%% ﬁﬁﬁ##%ﬁi&ﬂﬁ%
«.4;;35 st I__« L—»—‘-‘ rr.l aas
. h’“ ~ “J'"; e oy ST i
0£&Iﬁ§£&ix&&l&#ﬁ&ﬂ R P &
OREVRIXMEMBBASAES IS
ERTEAK VA $
CHASMEIRBREXR2ENRAR N
LERME
v’ s, v ' @Lt ‘f&






[image: image9.jpg]FrER R E
R EB LS HATRERR T

= "%B%:Lﬁ#i‘-éﬁ&&ﬁ#&i “
HEETSE
'§&Eﬂﬁﬁik&iﬁﬂ¥§&#~ﬂP
TOHHMRZABTTRERE
°£ié§1ﬁ$%¥§£ﬁ£?%&&f

BT~ '!'it m*&a&&ra&x
‘HBEEHRNRARARAR

A THRRTE  EHRWARRTE
FHEERERERARRT

R HRBAL BT OHARFE LM






[image: image10.jpg]A
- B S TR A 420048 T

J

s AZERARMTER I E4IF E43. 58T

|

c HBAETHFARE?. IET

J

o FEBERIE T & IE B EFS. 211E T

o

c B 5 ITAHE B A0 251

N

6

b

B BB AR BT R EIRASREL 11 J

s’s “w,;
| s

18

AR BRMBEMTAE S
(—) &

1095 B 871, 461. 044& T .

/Cr%£¥ﬁ%&¥ﬁLﬁ4M%i
w32 % &) B 14 £ 750. 658 T
72 5 848 AL R R E 70, 2948 T
mE e &R E-FFERK0. 05T
W F )k 70,08
AE#3.864& T

A fkae®l 3THT

\.

HRALEFARER
7. 624& T
HIHBDTTREER
% o2 RAEAR & #5. 81
& T
HINAETHFRREH
HREEHHEFE0 I
1& T

B MHBRHT I ARES

87

200f& ©

N

2108F BRI
1, 247. 1648 7 > #40213. 884& & M

/i;%ﬂﬁa:

B AT LS5 mGT

19






[image: image11.jpg](=) Bffk A

1094 B 4 71 34. 524& 7T '

® ¥ {RFx ¥ 55. 96/& T
® MEFITRAKLEFK]L 24ET
® A¥#18. 1648

o Hu¥XHe®k) 1648

f,«‘ w,‘*

9 R

B1084FEAEH
32.564& 7t > ¥ hml. 9648 T
FEHOGR)ER - \

B R EREIRALKEME
ER AR EE%
1.594& T

B BIHBREIGRART
MEFIRBREFLER
0.19%& ¢

B RIAFRO ET

B WHEHEEEELRE

Bt Ea &4 01%7@%

20

(Z) BN BRERMB

1094 % 45 71 16. 524& T I

/0 MEEEHANBEREK].STEL
® N FREAME T S WERATI M
HERMERB AR EEEHS 6T

® A¥#10. 258
o Hib¥mae®( 8&T

a8

1085 EREH
17.124& 7T > #&27 0. 64& T

N
FEHOGR)AA -

B OEFIENER S B s
XBREAWMBXHER
0. 634& 7T

B HFIETHEERLN

ZEAEH0.13ET
J

21






[image: image12.jpg](m) BEZEHAF

i 3 210845 E M A&
[ 1094 A 4 519. 034§m' R ke '

Q@ )

FEHFER -

B ¥ LEFAZUZTHE T
mArRSITELR0.5ET

B WHMIrERERHANE
BEFELRK04TET

& /

® MEMERDMAARBTRER
0.474&

® MEMEREREER2ET

® MERMERSMAEERS JMEST

® AERIOHERT

® Hib¥Fe®0. 92T

22

(2) 2H L LERA

, ; #0108 B 7 %
1094 A 4 711. 8348 ' e e

® MEHHHLLER XK IEL
® AFRLOHMESL
® Hi¥XHaE®i 191

~

X ERFIAA :
B BRI FHEALBRETEIRAHEMA
RELFELEF01ET

J

e <
P :






[image: image13.jpg]( V) FEMBRBEREMARREA

s G [J&IOSfﬁﬁfﬁﬁﬁ l
5 4534 T ' 3.084& T - #D0. 084& 7T

X ZARF|EA: N

B BRI EEHBEALIET
WA R EERE A ¥
BRI EEE0 04/E T

B RIEGEEERTHIT

BEA k4 %0. 0218 T 4/

(:<%ﬂ%ﬁ&&¥§éwim%¥ﬁ
2.014&

& AFH0.9&RT

o Hi¥FHe®i. 09&T

S o
D ;
| wew

B9 EARFEIEMBEMTREE
B EALREZEHIER

e
2, .

0 KA






[image: image14.jpg]— - WEBEMBAENY
(DB rAaEELe

s RIBHARRR > AEAALT

/fga%:%ﬁnﬁéz%Lﬁ@\ﬁﬁﬁ&\zé;\
BB ERBE L FRRAMEREST
(R R B0 0 AT A B SR AR Bte M K
BB AR R FRAL
EEE

(A BR—RBHZ LM FRERAELZA
NSRRI X 2 A R RS -
FYS SIS NSNS YN ey

oo, SECBRAFIRR  RERBARELTF AR U BT > SHRE (KU RERG
a8 c B RREERRARREE K TMABEGH b BUFEHM > X AHBRETIH -

I s B

BNF o
(B)A% - MELBALAIE - ZEBEAMIBEREME
A
-
& -
1094 & A & 4 5| W
1094 % 1084 & 1095 /% &
A B A BEE | 1085 ki * EMAAR
(D (2 3)=(1)-(2)
4, 9974% 24T S
—~ EHHA s 7,178% ;iﬁi bk i
’ 3 7 T+ 7
ara 5. 2461k U | LEABIRRESES
= i?ﬁ“*ﬁ 5,443% | ‘fagggg 7,303% | IR A o o BRI
oxx| & 9% 72, | Hparik -
148
g 14 1245 | tEAMELESTHE
= Rabuea gi‘fi 8128 7 54 7t | AT HEA A -
8% 83 .
W A R e AE 0%
%« RBHARGE) 0% 0% 0%

27






[image: image15.jpg]()M EREES
@ ARLTHRFIMELAL Y

L

??T
BT

RHALTF -

FRRERER AL
(DB : mEmELMREARKE - 2
S Tiai R RIS BB AR
REDEH > UMERFERR

BEER
(DRR : RRERBERT > A3 B E
FIZEEIUBRREZTLE

\ FA

FPHEIHBEAL

BHEARR  REFRFRREEIAZL A
FREFIHS > HHFHB
wEEES

A4 HBEIBHAERREA

gre i e
RERZ -
SR ERRRBRAS
I 4@k ~ S AR
T8 BB R M L
KEFHE RER

¥x2

MERE

AR RBESLHRIGBIHE
¥ 0 B H LE B
o S RE

28

1094 & 8 H 4% 71 15 7

109 EmEH (1) 18 EREH(2) 10945 & &
I A R H
. o54fk| 9544 2324k 2324

—  EARA 3. 6423 3,203% 2218
(21 9'25,;12 6’81{‘_12 B 5’22_32 2’;’?,32 oF 7| 3,664% 7
17548 1704 5%

- xemB 1754| 8,834% 16946  6,263%
(2] 9'3?,32 1,088% % 9F% 4’222 B AIA%AEl - Ex 5%‘_‘32
BT T 84% 98 . o0y 628 624% 164&
CGag) | 9.734%| 49268 >\ PR 12168 437683, 060% % 8 418%
L3 e e ooy gl Cilor 3+ 7
2L AARFMM TEAREAEENTI A —RUSENES AR N (AFRRE

B R WA sk 5 BEAME]) AR -

2. AR EMp ERBHFIIREARREFEIRNAFLEEZHEFER -

SHFITHEELUNFREESBRMIMOLIEST L - XBI09FEsE 45,1928 4F otk >
MER5, 059% 1 F 7t - Bk FEMR -

29






[image: image16.jpg]fREER#ENE (1/2)
A -

e G

Tihatair - (L

BB S E > RRRAEREZE

I

WME L CHREERFIHEREIRER
#MERERFERABERTABE XS

REBR#MEFE (2/2)

ﬁﬂbﬁ%‘ﬂ&ﬁ#ﬁ% * 1h B RO EMERE -

07 A B A R R £
! £ ‘

=0 mE s A ERAER - AIE
£  RARNSTEH

ARY

" ® B AN F I FRERERREE
,.,*:\, #ﬁ mﬂ'i






[image: image17.jpg]ShaE % T
“REBRARE#S  B2BRFHIARREEHNE
ML T ‘ B 10945 % R A 15. 834
— HEARBIEL B EFTRERANES
MENHBIRREERHNLREEHMN
t 2
o MEHBARKYTES
® B E N AMGIT)EAMES ST

RIAH T RATE
—#%iiﬁ%&@ﬂﬁ BILR BB R LB

- iﬁli(%)&!%ﬁi&“ﬁ
@ RRFIAMNSERG O RAFTA
e RERERDELAXTRERARRES






[image: image18.jpg]%M BB E
R FIRRRGIR WRFGMAETRE-
e " 1094 E A0, 8848 T

® BB THARAEYNE
e @ G OMMLREEERRAKYGE

=~ ERELRANY
(=) T BHhEL(EH)

(o ARRBTEALE - BaEREA )
X RBEIBREBRARFERRUZL®H
BN #ARBFILRBRAKEHLEEL
i -

c BB TRAREHFLEZI RS LR
ALEREH  BAGERERAS

€. . ¥

35

N,
3
3

4

¢
.
H






[image: image19.jpg]109 E R H 4 7] 1 7

1094 &

1084 &

1094 &

R

A 8 RE S EEY 1084 Bl | EBHRRE
(D (2 (3)=(1-(2)
3494% 3394% M | =R HAREER
— A 7,228%, 7,531% 9,696% | Ao - IR T £
6+ 7t 8+ 7t 8F 7t | B AAIE -
384% 364% 14 | 2 hiemdz ¥
NS 978%, 3,369% 7,608% | EE40 > Kty
2F 7t 3F 7t 0F 7t | T2 R M orr R -
3114% 3034 84k
=~ AR (1) 6, 250% 4, 162% 2, 087%
4F 7 5+ 7% 9F 7t
3 0 1094 B BARI1 14K, 250 4F 7t - FRBEAR B M 28 9 BC534E8, 4183 3F Toh - A Mk

25THET, 832% 1T 4 » REBIRFUTFREM - ARFHAES RHB4 -

36

R

(=) F T BAKESGHH)

/'%Bﬁé%'ﬁlﬁ%%ﬁﬂxﬁﬁé ’ iiﬁﬁ’:‘94#-7ﬂ\
1B EAMFRIE > RELRER > EER
UAARBASITHEAITEN  MARESF L
BRELEFIBAZTFARM  FILIFL

HATROKEE N A BRY -

s MHAFITRAKLZIUBELHTER  F
I AamE ReERAEH aFHFA

\ SEH AME - /

37






[image: image20.jpg](Y OF,

3
4

&
3
#

1094 E R H %7115

1095% | 1085 | 10958
- BT mAH | 1085RkR | IEMRAR
(D (2) (3)=(1)-(2)
1, 0424% 92348 11845 | = 207 5 % B ¢
— A 4,2428% | 7,260% 6,973% | 4o W IR T Kk
6F 4+ 7 2F 7 | AIE -
14 14 | soTs | ERBRERGGE
— 2,122% 5945 poeiE T ELEYL UL L
1F 7 5F 7 HoR 5K -
1,0414% 92248 1184
= RMB ()| 2,120% | 6,674% 5, 445%,
5F 7 9F 7t 6F T

3 1094 EBese], 041482, 12085F ¢ » KR X FMEUATEL, 654ETTF LFIAN TR 2
BBk | c AWM U AB], 033487, 4658 T Loy @ TH L -

38

(Z2)HRIERMELS

//_ %ﬁ%l&éi&%~%ﬁﬁﬁ%g\\
EMHFRIE - BREXFTEEHFFUZ
BIBPEFRE > NEHRAREAL - HEE
R ILGABRBARFELRBEET»Z2.5 #&
AEMBERTERELES  UinkHHL

\.@Eﬁi%—z%l‘i ° )

39






[image: image21.jpg]109 E R B &7 1HH

10946% | 108%% | 109K
" H bR e AN 1084 & to i ERMBARA
(D (2) (3)=(1)-(2)
T s EERREARETY
— A > sl I RV(E FANETES 7 RS F0
4,624% 7 | 8, 454% 7T et
4% 3% Mg | = 2HEFHREIE
ERY 3T 7,668% |  6,355% 1,313% | R HE K KM K
(i 17 6F 7t | R harf 2 -
5% 6%
= AN ()| 6,955% | 2,008% 2 éfi
3F 7 9F &

: 1094 B Be#x54%6, 9558 31 7L > EMFIAKR T EBAR °

40

12 ~

2

wer

=

aer

// FIRBFEERENER  EX

BEAREEBRAB S A FAHLH
FLEBRBTHAMMN  AKRIZEAHF
HhhERRBEFIMRYHES RS
A BEEBME BRBEERN X -

Eid
ER &K E FBEE EFLE

41





主席：謝謝部長的報告。現在開始詢答，作以下宣告：本委員會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得延長2分鐘，列席委員詢答時間為4分鐘，得延長1分鐘，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本日會議結束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暫定於10時休息10分鐘。

主席（邱委員泰源代）：現在開始詢答，請登記第一位的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9時1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我聽了部長的報告，你說要做勞工朋友的靠山，但是上禮拜在臺中大雅發生不幸，有兩名消防人員殉職，其實可以看到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不管是2015年時在桃園發生的新屋保齡球館火災，6名消防人員不幸喪生，或上禮拜在臺中大雅的2名消防人員不幸喪生，他講的話都一樣，都是「全面檢討消防裝備」，所以是不是有似曾相識之感？部長，雖然消防人員的法規不歸你管，但是我想請教從勞動部部長或勞動部的角度，您覺得有什麼地方是你們也可以幫忙他們的？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所有勞動者，消防人員也是另外一種勞動者，他雖然不是勞工，所有……
陳委員宜民：是，你覺得有什麼東西是現在馬上可以幫助他們的嗎？

許部長銘春：勞動者的作業安全，這部分是……

陳委員宜民：還有呢？

許部長銘春：作業安全的部分，我們覺得應該全力加強。

陳委員宜民：可是我們總統是說全面檢討裝備。

許部長銘春：是。

陳委員宜民：若要檢討裝備，有什麼方式比較能即知即行，可以給他們一點力量？就是「empowerment」，賦權、給他們力量很重要。

許部長銘春：我就是從作業安全的觀點來闡述這個議題，那……
陳委員宜民：作業安全而已嗎？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想看。
許部長銘春：作業安全就會牽涉到設備、牽涉到措施……

陳委員宜民：部長，你是律師，想想看有什麼地方是歸你管的，沒有嗎？完全沒有嗎？

你可以修改工會法，支持警消組工會，因為勞動部之前在2017年3月16日曾召開「公務人員籌組工會之可行性評估」研商會議，還有我們國民黨黨團在過去其實也都有協助警消人員開過公聽會，不只一場，我還記得葉毓蘭校長也都有講，很重要的，對於警消來講，組工會然後讓他們從工會的立場協助會員要求提升警消裝備，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在當初你們的會議裡，自己提到消防人員的工作權益其實可以透過工會法、另立新法或維持現行法制但是具體改善工作條件，有4個方案，現在面對消防裝備不足這個問題，如果能讓他們組工會，也是一條可行之道。部長覺得呢？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我想……

陳委員宜民：不要在8個會期之後還是一樣不動如山，有沒有這個可行性？

許部長銘春：委員，就是我剛剛在講的，裝備完善來維護他的作業安全，這其實是權責機關要主動去做的；當然，如果它做得不足，我們是透過消防人員籌組相關工會的權利來爭取。

陳委員宜民：部長，就是修法，來修工會法。坦白講，國際兩公約就有說：「人人有組織及加入工會的權利」，現行工會法第四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規定」，但是在公務人員協會法第七條又規定：「與國防、安全、警政、獄政、消防及災害防救等事項相關者，不得提出協商」。但是本席在這邊要強調，事實上，兩公約第二十二條規定：「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所以，按照現在的情況，完全禁止警消組工會顯然與兩公約的規範有所牴觸。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勞動部一直都非常關心所有勞動者的團結權和結社權，所以這個議題的部分，因為主要是消防人員……

陳委員宜民：那可以回去好好討論，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我們其實去年……

陳委員宜民：因為你們也開過公聽會了，面對這樣的狀況，本席藉由今天的提問，希望至少勞動部也能從組工會這個角度，評估有沒有可能可以修正工會法。

許部長銘春：我們其實在去年已經邀集銓敘部、內政部及人事總處，針對公務人員籌組工會的議題召開相關會議，為了要……

陳委員宜民：那你再把會議的報告給我，好嗎？

許部長銘春：完成他們結社權的作法，我們有短、中、長期的作法。

陳委員宜民：所以我的資料是比較舊的，是2017年的，在去（2018）年，你們還有另外一次會議？

許部長銘春：對，另外有開會，包括短期、中期、長期的作法。

陳委員宜民：那麻煩你，但是我還是希望組工會這件事能好好討論……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持續關注。

陳委員宜民：才不會每次都變了一個假議題，因為這樣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

另外是關於颱風假，之前颱風的時候，新竹市沒有放假，但是新竹縣是有放假的，所以造成颱風假時，新竹縣、市不同調，所以這部分就造成桃竹苗生活圈有如此大的差異，在網路上引起一些討論。從勞動部部長的立場，你覺得像這樣的事情，行政院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措施？

許部長銘春：目前各縣市在颱風來臨的時候，決定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課，他們是依據人事行政總處所規範的……

陳委員宜民：我知道，但是一樣，勞動部部長不要在行政院完全都不發言。

許部長銘春：不會、不會。

陳委員宜民：所以發生這些狀況的時候，從勞動部的角度是不是也可提醒蘇院長，不要老是一直打電話去「釘」人家，自己想想看你們的問題，有沒有辦法可以從行政命令上解決？換句話說，就同一個生活圈，有沒有可以稍微協同整合？行政院也是可以去協調，雖然新竹縣和新竹市是不同政黨的縣市首長，但是總是一個生活圈，民眾的生活需要好好去協調，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委員這個建議，我會如實轉達給人事行政總處。

陳委員宜民：接下來，我們談家庭照顧假，因為公務人員有家庭照顧假，但是勞工朋友其實沒有家庭照顧假。根據性平法第二十條規定，受僱者如果是勞工，還是必須請一般事假，而且以7日為限，家庭照顧假的薪資計算還是依事假規定辦理，所以勞工跟公務員在家庭照顧假方面其實大不同，我們的公務員有7天家庭照顧假，我們的勞工朋友卻沒有。

但是，當勞工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在97年1月3日通過、98年5月實施的時候，公教人員保險法馬上在當年7月就修改第十二條規定。換句話說，當勞工朋友有什麼權益的時候，公教人員就馬上修改，但是當公務員有什麼好的福利時，勞工朋友就完全沒辦法一併比照辦理。為什麼落差那麼大？為什麼會一國兩制？勞工朋友就比較沒有他們的權益嗎？勞動部就不知道怎麼去保障他們的權益、去比照公務人員來辦理嗎？

你看這張圖，我已經用了8個會期，4年下來，我每次質詢就是用這一張，勞工與公務員的待遇大不同，家庭照顧假部分，公務人員有7天，但是勞工朋友比照事假辦理，所以完全就是一國兩制。部長說要做勞工朋友的靠山，但是這個靠山好像沒有很穩固，還是你都不動如山？是你不動如山？還是你真的是人家的靠山？

許部長銘春：委員，這個部分是這樣，對於勞工，我們……
陳委員宜民：拜託，部長，不要每次我都實問你都虛答，已經到最後一個會期了……

許部長銘春：委員，我還沒回答……

陳委員宜民：馬上要改朝換代了，如果現在勞動部還是一樣沒有辦法好好硬起來，把該做的事情做出來……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我還沒回答完。

陳委員宜民：這樣其實是沒有辦法的，有失人民的期待。

許部長銘春：對於勞工可以妥善照顧家庭的制度，勞動部都會支持，這個議題主要牽涉到有薪、無薪，委員希望從無薪修正為有薪，這個部分，主要是因為……

陳委員宜民：你就是要修法，不只是有薪而已，是要修法。
許部長銘春：這部分牽涉到所有勞工權益外，也有雇主權益，包括……

陳委員宜民：我知道牽涉的範圍很大，但你是勞動部部長。
許部長銘春：沒有錯。

陳委員宜民：你不是「資動部」部長，你要搞清楚你的角色，你是勞工朋友的靠山，不要去擋這些東西。

許部長銘春：有關勞資部分，我們一定站在勞工的立場。我們沒有擋，因為這個議題茲事體大，牽涉到給薪的來源，我們必須要跟事業單位有妥善的溝通。

陳委員宜民：最後，我講一下無薪假，有關現在無薪假的人數，你今天都沒有談到無薪假的部分，其實無薪假的人數又再創新高，超過兩千人。然而，部長出席9月2日的2019年職業健康服務國際研討會時，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每次國際研討會，你都找執政黨的委員參加，我們從來沒有被邀請？而且在會後的媒體訪問，你說減班休息就是無薪假，勞工可以讓自己職能提升，問題是如果要職能提升，部長有替勞工辦什麼樣的活動使其職能提升呢？如果一直放無薪假，但是職能又沒有被提升的話，政府有補助嗎？也沒補助呀！所以你這個靠山其實不是靠山，我覺得這實在讓我……

許部長銘春：委員容我說明一下，第一，我們的國際研討會一定有通發給所有委員，沒有只發給民進黨或國民黨。

陳委員宜民：可是照片看起來全部都是執政黨委員站在那邊，好像是競選活動一樣。

許部長銘春：可能是國民黨籍的委員比較忙或怎樣。

陳委員宜民：拜託一下。

許部長銘春：我想我們會通發。第二，跟委員報告，減班休息時，我們勞動部有提供充電再出發的計畫，協助這些減班的勞工可以來提升職能。

陳委員宜民：好，這個計畫你必須要在網路上至少一個月前就要公布，要不然勞工朋友怎麼來得及去參加？

許部長銘春：這部分網路上都有。

陳委員宜民：你辦幾次了？你多久辦一次？

許部長銘春：這必須要有企業……

陳委員宜民：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不要都是虛應故事、虛晃一招。

許部長銘春：沒有虛應故事，這都是要由企業申請辦訓。

陳委員宜民：因為時間關係，這次是第八會期最後一次的業務報告，本席希望有幾個重點，第一，同一生活圈的都市應同步颱風日上班上課，你身為勞動部長，至少可以為我們的勞工朋友向蘇院長報告一下，行政命令可以去協調，他不要只用三角眼一直盯著縣市首長，那沒有用，因為沒有實質效益；第二，勞工的家庭照顧假應該要比照公務人員，拜託一下，請部長慈悲為懷，好好去考慮；最後，支持我們的警消組工會，才不會違反兩公約，謝謝。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主席（陳委員宜民）：請王委員育敏發言。

王委員育敏：（9時28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你知不知道蔡總統在2015年的重大勞工政策裡特別提到要以減少勞工的年總工時為目標？請問你上任後，幫勞工減少多少年總工時？這目標有達到嗎？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其實在實施週休二日以後……

王委員育敏：你告訴我減少多少工時就好，看看你的數字和我的數字正不正確，勞工的年總工時降低多少？2017年是多少？我的簡報已經在上面，看這邊比較快。

許部長銘春：2017年的部分，我們大概減少了……

王委員育敏：我說2017年的年總工時。

許部長銘春：年總工時是2035小時。

王委員育敏：請問2018年呢？

許部長銘春：2018年是2033小時。

王委員育敏：對，這樣的話，你總共減少多少工時？

許部長銘春：2小時。

王委員育敏：對，從蔡政府執政將近四年以來，勞工的年總工時減少2小時。請問這樣的2小時可以算為政績嗎？本席看到你還說要降低工時、保障休息，但事實上年總工時只減少了2小時，各位！我們來看一下全世界的排名，2018年我們勞工的年總工時2033小時高居世界第四、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請問部長，這樣可以做為政績嗎？你看鄰近國家日本較前一年減少30小時，韓國減少19小時，而你只減少了2小時。請教部長，有關要降低勞工總工時的部分，仍是蔡英文總統要兌現的目標及你的工作重點嗎？

許部長銘春：縮短年總工時是總統非常重要的政見，我們也一定會持續努力。

王委員育敏：但現在看起來就是沒有績效，一年降低兩小時，跟鄰近國家比較起來的確差太遠了。

許部長銘春：跟鄰近國家相比，主要是因為……

王委員育敏：跟日本、韓國相比的數據會說話。

許部長銘春：主要是部分工時的部分……

王委員育敏：如果不要跟鄰近國家比，跟自己比就是只降低兩小時，表示你的政策無效。

許部長銘春：因為當初通過週休二日的法之後，有一個宣導期，包括後面的輔導期，所以在具體實質落實的成效上……
王委員育敏：今年會比較好嗎？今年也不會比較好，根據你今年的數字來看，現在已經到十月了，請問現在的工時是多少？會比去年改善多少？

許部長銘春：今年是有下降的，根據統計處的統計……

王委員育敏：下降多少？講不出來？

主席：請勞動部統計處羅處長說明。

羅處長怡玲：主席、各位委員。是下降的趨勢。

王委員育敏：不要講趨勢，兩個小時也算趨勢？今年跟去年比較起來，你們抓出來的目標會減少多少工時？有目標嗎？也沒有目標？講不出來？我覺得你們要好好檢討和思考這個問題，既然人民給蔡總統四年的時間，她允諾勞工要降低工時，解決過勞的問題，看起來這四年是沒有成效的，降低了兩小時不能算是政績。

再來我要問的是無薪假和大量解僱人數創歷年新高，今年其實是惡化的，簡報上的圖表看起來讓人擔心，到今年八月份，光是無薪假已經來到2,257人，大量解僱來到4,550人，都創過去的新高，而我們看到還不只這樣，有關觀光業的寒冬真的要來臨了，除了解僱之外，陸陸續續可能有藝品店、旅行社業者還要繼續讓員工放無薪假。請教部長，你們有沒有預估接下來還有多少產業會放無薪假？你們預估的人數現在是2,257人，無薪假人數會不會破三千人？

許部長銘春：有關無薪假的人數，我們持續關注中，主要是因為受到國際……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們預估還會有多少人？我問你人數？你有沒有掌握到？已經有人提出預警，因為陸客不來的關係，旅行社的衝擊其實滿大的。

許部長銘春：但觀光業的部分目前沒有提出無薪假的申請。
王委員育敏：沒有？那現在提出來的是什麼？工具機還是傳產？

許部長銘春：目前大概都是屬於產業面的，主要是金屬、機械業。

王委員育敏：工具機相關產業。現在還有多少的無薪假是不在這個數字上？九月份、十月份還有多少人？已經提出多少？

許部長銘春：我們大概每半個月會根據他們的申請……

王委員育敏：好，本席的數字2,257人是到八月，你目前掌握的無薪假的數字是多少人？

許部長銘春：我們到9月30日止有40家事業單位通報，實施人數是2,097人。

王委員育敏：還要再加兩千人，所以破四千人嘍？
許部長銘春：這是累計，我們從最近一期累計下來……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說9月底會來到多少？

許部長銘春：我們到9月底累計的人數是2,097人。

王委員育敏：2,097人，而且不包括觀光業。

許部長銘春：這一期沒有觀光業的事業單位。

王委員育敏：所以加上觀光業人數應該還會再更高？

許部長銘春：沒有，觀光業沒有實施簡單休息。

王委員育敏：對於10月份及11月份，你要有心理準備，應該要提早去了解。另外，本席要告訴你的是，現在大量解僱的勞工逐年攀升，光是華映11月預計要裁員高達1,900名，而且墊償薪資高達12億元。部長，你知道每一個月的墊償基金大概才多少錢嗎？每個月會進來多少錢？

許部長銘春：墊償基金……

王委員育敏：不知道？

許部長銘春：一年大概十點多億元，但是每個月……

王委員育敏：一年才十點多億元，光這次解僱……

許部長銘春：但是我們現在累存有一百多億元。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但是你不要講累積，你們單年的基金收益大概才十億多元，光是華映這一家公司，這次你就要支出大概高達12億元！

許部長銘春：華映的部分，我們一直持續關注，而且也要求華映及其母公司大同，我很明確地跟他們講：你們一定要優先處分你們的資產來清償這些積欠的工資及資遣費……
王委員育敏：好，那我就問你，你有把握追償到多少？本席看到你們過去的追償率只有17%，非常的低。而且現在媒體傳出來的訊息，華映還是沒有辦法支應這個部分，告訴本席，你有把握可以追償到多少？

許部長銘春：目前來講，我們有了解過整個華映的資產狀況，它的資產是大於負債。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要有把握追償得到，你有把握追償到多少？你回答本席的問題！

許部長銘春：我們認為以目前我們所了解的資產狀況，是可以追得回來，如果必須墊償的話……

王委員育敏：部長，你保證可以追償12億元回來？

許部長銘春：第一個，因為他們還沒有申請。

王委員育敏：你說你有沒有保證就好。

許部長銘春：我們認為……

王委員育敏：你保證，對不對？你都不回答本席的問題！你能不能保證這12億元追償得回來？可以或不可以？

許部長銘春：如果以目前狀況，因為基本上我們的債權……
王委員育敏：部長，直接回答問題，可以或不可以？可以，對不對？

許部長銘春：我們的債權是第一順位，是可以的。

王委員育敏：好，本席幫這些勞工回答，你說可以，你允諾勞工，你就要追償回來，本席也會追蹤你們有沒有追回來。接下來……

許部長銘春：這個墊償基金是雇主的，不是勞工，是雇主來……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那你要有把握去追償，這是你們的責任。

許部長銘春：我們一定會追回來。

王委員育敏：好，你一定要追回來。最後一個問題，有關於平台外送員的職災問題到底要怎麼解決？因為他們是用接單的，又不是僱傭關係，接單為了搶快，造成車禍，媒體已經持續有報導，包括我的助理都在路上被外送員的車子撞到過而發生車禍。所以針對這個問題，我看到你們有提出「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但它是一個不具強制力的指引，而且這些業者也表明沒有要跟你們配合的意思，你們要怎麼辦？

許部長銘春：沒有，他們要跟我們配合，目前平台……

王委員育敏：都有要簽嗎？

許部長銘春：這些美食平台外送的業者有成立一個協會，他們也對於外送員安全的部分，願意跟勞動部及各部會相關的主管機關來落實。

王委員育敏：有簽下去了嗎？

許部長銘春：我們已經把指引函送給他們了。

王委員育敏：那他們還沒有簽嘛！你預計什麼時候可以簽下來？因為本席看到他們說他們是承攬契約，所以拒絕遵守。

許部長銘春：我們開會有會議紀錄，我們把這些外送安全的指引給他們，他們就要遵守，不需要簽！

王委員育敏：完全沒有強制力啊！如果他們還是沒有按照這個指引做，你們要怎麼辦？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透過監督檢查的措施來要求他們落實。
王委員育敏：你引用什麼法令？根本連一個書面契約都沒有，請問勞動部要用哪一個公權力去檢查他？

許部長銘春：我們歷來訂定的這些行政規則是不需要相關的業者簽……

王委員育敏：你有正式頒布嗎？你可以引用這個法令真的去查他嗎？

許部長銘春：有，我們正式頒布了，是9月下旬……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10月2日公布。

許部長銘春：10月2日公布，之前有找他們來開過會。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可以依據公布的指引去查這些外送的平台，但是如果他們沒有遵守，你也沒有罰則啊？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處理。

王委員育敏：怎麼處理？

許部長銘春：職安署會依相關的……

王委員育敏：你們後面的規範很模糊，部長，我認為如果你要讓這個安全指引真的有實際的作用力，不是只有這樣做而已，你做半套啊！你後面沒有任何罰則，沒有任何可以處罰的工具，業者不理你，還是不理你！你知道嗎？你這是沒有牙齒的老虎啊！

許部長銘春：因為主要是這會牽涉到業者跟他們的外送員之間的關係，他們不管是承攬或僱傭，我們一定會要求他們來遵守規範。

王委員育敏：你到目前沒有真正解決現在平台外送員為了搶快所產生這些車禍等職災問題該怎麼做，你空有指引，沒有罰則，也沒有強制力，你根本約束不到這些業者，這是目前的實況，所以不要再告訴本席說你已經都做了，你現在是做半套，你公布了，但是後面沒有任何的罰則，也沒有強制力！

許部長銘春：我們的作業安全指引雖然只是一個行政規則，但如果他有違反，還是可以依照職安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譬如說，颱風天外送沒有給適當的交通工具，造成外送員有災害的話，我們就用職安法來處罰。

王委員育敏：你可以處罰？處罰多少？

許部長銘春：可以。

王委員育敏：譬如以這個案例，直接告訴本席，你可以處罰平台業者多少？如果颱風天外送員出去發生車禍，違反了你的指引，請問你可以罰業者多少？你告訴本席。

鄒署長子廉：依照職業安全法的規定，在颱風天，如果沒有評估，使用不當的交通工具，造成職業勞工傷害，我們依照職安法第六條是可以處分的，罰則是3萬元至30萬元。
王委員育敏：你真的可以處分？

鄒署長子廉：是。

王委員育敏：他告訴你他現在是承攬契約，你也可以處分？

鄒署長子廉：是不是承攬契約，我們看實際的僱傭狀況，如果是被他指派的，職安法裡面對於指揮監督的人……

王委員育敏：如果他是接單呢？

鄒署長子廉：如果是被他指揮監督的人，我們依照職安法規定，就會先處理。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回答本席，平台外送員如果是接單承攬的話，你可不可以罰？可以還是不可以？

鄒署長子廉：如果是這樣，我們還可以從承攬管理不當的部分來處理，依照職安法第二十七條，也可處3萬元至15萬元罰鍰。

王委員育敏：所以都可以管？

鄒署長子廉：可以。

王委員育敏：都管得到？

鄒署長子廉：是。

王委員育敏：好，那本席就要監督後續的亂象，你們是不是真的有管，誠如你們在委員會的回答一樣有落實，因為這個亂象已經造成了，勞動部責無旁貸，謝謝。

許部長銘春：謝謝。安全部分，我們一定會重視的。

主席：謝謝王育敏委員的質詢，對於Uber Eats這些單位，其實很可怕，都是一些小朋友在當外送員，他們為了要賺錢，造成出車禍之類的，甚至被剝削的狀況非常嚴重，我們希望勞動部針對這部分一定要硬起來，好好來處理，保護勞工的權益。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9時4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部長，你有看過這個吧？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對不起，有點遠。

劉委員建國：我唸給你聽，這是2019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對政府政策的建言，有看過嗎？

許部長銘春：我了解大致的重點，但整本我是沒有看過。

劉委員建國：有看到重點，那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重點，就是白皮書當中有點出幾個問題，關於「僵化的剛性工時匡限已造成極大的經濟社會負向作用」這一點，它應該是在第三章第五節，裡面的細節，我就不再贅述了，部長回去再看一下，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劉委員建國：其實這個部分我之前已經有跟部長就教過了，也是一再反映勞基法是不是可以打掉重練？部長當時答復我是不可行的，而我只是覺得如果可以弄一個專章，像服務業、製造業就可以個別有一個專章，三百六十行就應該有三百六十行的專章，也可以有些特殊行業的部分。當時部長答復我，那些特殊行業是需要跨部會來討論，基本上先前我在跟部長就教的過程裡面，我都還滿尊重部長的一些想法，但是今天工總給政府的政策白皮書都已經提出這樣的看法及意見，我要提出的是，衛福部針對C肝有一個C型肝炎國家辦公室旗艦計畫，針對少子化有設立一個少子化對策辦公室。今天勞基法針對各行各業所要討論的，就是對特殊行業是不是可以針對類別成立一個辦公室，以做相關的因應和討論？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關心，之前我們內部針對這個議題也開過會，我們的方向是以專案小組跨業務單位來就這個議題作討論，因為這牽涉到不僅僅是勞動部本身，有些會牽涉到跨部會，未來不管是用專章或者是各部會的專法來因應這些議題，包括修正或者增訂，這都需要大家一同討論。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請部長告訴我，現在有沒有針對哪幾個行業已經有透過你剛才講的方式在討論中？有沒有已經有結論的？

許部長銘春：結論是還沒有，但是我們內部有持續在進行。
劉委員建國：大致上有幾個行業？不用講行業別好了，就講有幾個行業。

許部長銘春：新創業或是服務業的部分，因為大家對服務業的需求比較大，認為應該有不同；另外還有交通和航空的部分。實際上，要就各行各業去做會是滿大的工程。

劉委員建國：是滿大的工程，所以是否需要有一個針對勞基法大改造的辦公室？

許部長銘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劉委員建國：我具體提出建議，給部長作參考。

許部長銘春：我們可以來參考。

劉委員建國：衛福部針對C肝和少子化可以成立獨立辦公室，相信這樣做可以看到成效，也可以看到一些進展，如果我們只在原有的架構裡面作處理，基本上我會覺得有點窒礙難行。給部長參考，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這個部分我會作參考。

劉委員建國：此外，部長看過有關腸病毒停課的報導嗎？

許部長銘春：我瞭解，委員是要提及家庭照顧假的部分。

劉委員建國：對，對於家長連署「帶薪陪病假」一事，部長有什麼因應作為？

許部長銘春：實際上，因應腸病毒，目前勞基法就有家庭照顧假，民眾可以請假來照顧，主要的問題是大家認為家庭照顧假應該要給薪，這也是很多委員關切的議題。我認為任何對於家庭照顧有利的措施或制度，勞動部都會支持，只是家庭照顧假如果要給薪的話，就目前統計，受私人僱用的勞工人數大概有804萬人，如果1天給薪的話，推估整個雇主大概負擔99.2億元，5天的薪資大概是495.99億元，如果比照公務員給7天有薪假，薪資的負擔是694.39億元。我的意思是，這會牽涉到事業單位雇主的負擔，所以這部分需要經過一番討論。

劉委員建國：部長聽過一首歌叫「金包銀」嗎？閩南語歌詞是講「別人的性命是框金又包銀，阮的性命落土時就跟人不同」。勞工的產假有薪，家庭照顧假無薪；公教人員產假有薪，家庭照顧假無薪，所以我要出身在部長這種家庭，而出身在一般勞工家庭就是無薪，在性命落土時命運就不同，不用怨嘆那麼多，所以吃飽時就來唱「金包銀」這首歌？
許部長銘春：我知道委員非常、非常照顧勞工，公務員和勞工是適用不同的制度，公務員的雇主是政府……

劉委員建國：不是我怎麼樣，是思考面不應該都是算起來會造成多少負擔，當時的歷史背景對各類別行業有作這樣的處理，可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是民國幾年以前的事情了？現在是民國一百多年了，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給勞工家庭照顧假。我們看腸病毒這件事，我不曉得這是不是衛福部故意丟出來的風向球，要讓勞動部來承接，勞動部如果不把這個球接起來的話，我覺得還是勞動部的責任。像腸病毒這種特殊的流行病，照疾管署的建議標準是停課7日，如果來個兩次就14天，等於勞工請個10天事假就沒有了，所以針對事假、喪假等等是否要有一個獨立的計算方式？這是部長第一個必須要思考的問題，第二個才來討論要不要給薪的問題，第三個是給薪是不是一定要到幾天。我真的很不希望部長直接答復我給薪可能是抓幾天，然後取得必須要給付的最大範疇，以這樣來回應我，這樣我聽起來會很難過，部長的個性應該不是這樣才對。

許部長銘春：委員剛才所講那個部分，不是我要用這個理由來搪塞或推諉，我只是在說明藉這個議題，我剛才的前提也有講我們支持任何有利於家庭照顧的制度，但是因為這會牽涉到雇主的負擔，所以我們願意就這個議題來跟雇主討論。

劉委員建國：不一定完全是雇主的負擔，如果部長支持我的想法，就應該支持這樣的方向，應該要有具體的作為嘛！
許部長銘春：委員，不好意思，我剛剛沒講完，我第一個要考量的是雇主能夠負擔多少，如果雇主沒辦法負擔，那麼有薪來源是不是政府補助或是怎麼樣，這個部分都要充分全盤考量，這個議題，我們願意來面對和促成。

劉委員建國：請部長參考以下我提供的資料。家庭成員應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親自照顧，7日，無薪，這是我國。英國也一樣，不過是無明確期間，視事實需要。德國雖然是無薪，但是社會保險給付原薪80%。新加坡是前3日由雇主支付，後3日由政府支付（公基金），2日由政府支付公基金。以上是本席蒐集的資料，勞動部應該都有吧？

許部長銘春：我們有資料。所以我說給薪的來源……

劉委員建國：所以你剛才不應該答復我全部由雇主支付嘛！對不對？你所謂最大的計算方式，我聽了會很難過。對不起，你是什麼時候就任勞動部長一職？

許部長銘春：去年2月。

劉委員建國：我跟你講一個歷史背景。2016年6月1日，勞動部說「為了提升勞工福祉，本部將朝向有薪家庭照顧假的方向持續與各界溝通，至於對象、事由、天數等細節，因涉及勞工權益、雇主的人力調配、雇主及政府的財力負擔，均需通盤檢討」。當時寫這個是2016年6月1日，而現在是2019年10月。

許部長銘春：我是在2018年就任。

劉委員建國：你在2018年就任，那麼這還是要算你的啊！因為你現在當部長，以前那位部長已經離開很久了，我們不一定要緬懷他嘛！對不對？因為你現在是部長，特別這是2016年6月1日在這裡講的，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總是要有進度。

許部長銘春：其實我們業務單位就這個部分也持續在研議中，主要是有薪來源有比較大的問題，現在就是參考各國的……
劉委員建國：部長，已經討論三年多了，這三年多有沒有歷次的會紀錄讓我們參考？現在能不能答復我討論到什麼階段？不然你現在這樣答復我，一樣退回到2016年啊！我彷彿覺得現在的許部長是以前那個部長，我會以為現在我是在跟以前的部長對話，我沒有失智症，也沒有思覺失調症。
許部長銘春：我想這個部分必須積極面對，委員對我們的期程很期待，我也會督促所屬業務單位……

劉委員建國：我的質詢時間已經到了，請將歷次的會議紀錄提供給本席參考，好嗎？

許部長銘春：好。

劉委員建國：我們在這個會期來努力，希望有一個具體的進展，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劉委員建國：謝謝。

許部長銘春：謝謝。

主席（陳委員靜敏代）：請蔣委員萬安發言。

蔣委員萬安：（9時5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在10月5日有一個協會到勞動部抗議，希望政府能夠正視被照顧者的權益，我不知道部長是否知道這件事情，他們有幾個訴求，其中有一項就是他們對於外籍移工轉換雇主期間的空窗期有一些想法。我首先要說的是，我們必須要照顧外籍移工的權益，雇主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法令，我想這一點毫無疑問，沒有對外勞盡法定義務，對雇主處相關的行政罰，甚至科處刑罰，我絕對認同。但是在這個空窗期的制度設計之下，對於少部分有重度殘障、特別是失能人士的家庭，如果外籍看護一旦逃逸，這些需要被照顧的重度殘障或失能者無法行動，沒有人餵食，也無法自理，那3個月的空窗期對他們來講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懲罰，部長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之前也有相關的需求者跟我反映這個問題。

蔣委員萬安：是，所以現在部裡有什麼相關的因應對策或是有作什麼研議嗎？

許部長銘春：其實我之前有指示發展署就空窗期的部分看怎麼樣加以協助，因為的確像剛剛委員所講的，這些失能者或重度殘障人士一天都不能缺少看護人員的照顧，所以我有請他們研議要怎麼來協助，不能讓這些人長達3個月都處於無人照顧的狀況。

蔣委員萬安：你們現在研議的進度跟方向如何？

許部長銘春：現在衛福部有一個喘息服務的方案，可以來協助這些重度失能者或重度殘障者在空窗期的需求。

蔣委員萬安：部長剛剛提到衛福部相關的長照資源、喘息服務，本席之前也有在這個委員會質詢過衛福部關於長照2.0相關資源的問題，事實上，衛福部跟勞動部之間有很多相關的業務必須要橫向聯繫，像之前我們也質詢過衛福部的家庭照顧假，包括現在我提到的問題，現在我們在討論3個月的空窗期，當然必須要避免一些有惡意的雇主逼走勞工的這種情形，就是道德風險，如果他逃走了，可能雇主需要負相當責任。但是我剛剛提到，當你們全面這樣硬性規定之後，在外籍移工逃逸的責任不在雇主身上的時候，或雇主可能是重度殘障或失能家庭的時候，變成他被懲罰，所以你們對這個硬性的3個月空窗期是不是有可能做相關的調整？特別是針對我剛剛提的情形。當然我也知道，逃逸責任是否可歸咎於雇主，這個很難一開始就判定，可能還是要等抓到逃逸的外籍移工以後才有可能確定。剛剛也談到，你們說在3個月期間這些失能家庭可以去申請長照服務、喘息服務，但是本席上一次在這邊質詢時也說過，我們現在的長照資源並沒有馬上銜接上來，他們要提出申請、要等待，部長剛剛也有講到，即使只等1天的時間，對他們來講都是折磨、都是痛苦，更不用說3個月了。所以本席要提出幾點建議，第一，請部長持續跟衛福部溝通，看要怎麼在這個空窗期讓長照資源能夠馬上銜接進來，特別是針對這些特殊的重度殘障、失能的家庭，還有外籍移工逃逸而不可歸責於雇主的情形。第二，本席建議你們儘快研議出一個結論，有學者建議我們要避免道德風險，所以可以在遞補後面的外籍移工時先繳交保證金，或是針對特殊急迫的情況基於人道考量研議縮短空窗期。本席希望儘快有一個結論出來，而且將這個結論儘快送到委員會跟委員的辦公室。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委員的建議非常好，我們會儘快來研議和檢討。

蔣委員萬安：好。這個會期是本屆最後一個會期，我們在這個會期要針對勞動部的預算進行審查，那我想先請教部長，蔡英文總統有提出六大勞動政見，關於勞工權益法制面的保障，包括最低工資法、派遣勞工專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等等，還有部長很關心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

許部長銘春：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在9月底已經送到立法院了。目前最低工資法是在行政院審查中，等通過之後我們也會立即送立法院。因為就職災保險是單獨立法，目前是在法規會的程序，這個是一個新的法案，法條多達一百多個條文，法規會現在也都有持續在進行，我們希望能夠儘快完成並送行政院審查。在派遣部分，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保障條文，也謝謝委員會的支持，在上個會期我們也針對這些派遣勞工的保障通過了幾個條文。

蔣委員萬安：所以在這一屆不可能制定專法了，對嗎？

許部長銘春：在這一屆制定可能有困難，我們未來會朝這樣的方向持續檢討。

蔣委員萬安：至少我們看不到派遣專法在這一屆通過嘛！

許部長銘春：但是具體的保障條文有落實。

蔣委員萬安：部長，最低工資法有沒有可能在最後這個會期達成立法的目標？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因為這個會期牽涉到……

蔣委員萬安：在蔡英文的六大勞動政見裡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我要問部長的就是會不會跳票？

許部長銘春：其實法制化這件事情並沒有跳票，我們已經有在進行當中，現在是重要法案……

蔣委員萬安：最低工資法會不會在最後一個會期通過？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儘量努力，主要是因為這個會期……

蔣委員萬安：沒有通過就是跳票嘛！

許部長銘春：不能說是跳票，因為這個法案……

蔣委員萬安：沒有通過不叫跳票要叫什麼？這是政見啊！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對於我們的政見我們就是持續在做，其實……

蔣委員萬安：沒關係，部長，我的時間有限，我要再問你，你說你會努力，我們也希望這個政見能夠達成，因為勞工朋友非常關心最低工資法。之前媒體也有披露兩大亮點，第一，原本是希望行政院在收到勞動部調漲建議案後要於20天內核定；第二，如果沒有核定，對勞動部再召開的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果，行政院不得退回。部長，勞動部對這兩點會不會堅持？

許部長銘春：關於這個部分，當然我們也有跟院這邊溝通過當時條文的重點內容是在哪裡，行政院內部在討論的時候，他們也有一些想法，但是我想保障勞工的權益、保障邊際勞工並落實對他們生活的照顧，這個方向是一致的。

蔣委員萬安：所以勞動部對這兩點會不會堅持你們的立場？
許部長銘春：我們認為主要是這個精神要落實。

蔣委員萬安：所以未來行政院送進立法院的版本裡面會不會有這兩點？

許部長銘春：現在行政院還在審查當中。

蔣委員萬安：勞動部的立場是什麼？
許部長銘春：我剛剛有講，這個部分主要當然是尊重委員會的決定。另外，有關落實邊際勞工生活照顧，其實在我們內部討論中，行政院並沒有否定這個條文跟精神。

蔣委員萬安：行政院沒有否定，所以未來我們立法院看到送進來的版本會有這兩點，也就是20天內一定要核定，第二次再送，行政院不能退回，是不是？

許部長銘春：審查的職權應該在行政院，我不能跟你確定，因為權限不在我！

蔣委員萬安：好，我知道行政院有他們的立場，政務委員都已經出來講了，媒體也披露了，請問，勞動部會不會堅持站在勞工朋友立場？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我們一定會堅持我們保障勞工的立場，但是……

蔣委員萬安：我就問這兩點就好，部長。

許部長銘春：但是我們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審議機制。

蔣委員萬安：部長，算了！沒關係，我只問這兩點，你卻跟我講其他。如果行政院送進來的版本沒有這兩點，行政院可以一再退回基本工資審議結果，阻礙薪資的調整案，這在過去就有這樣的例子，所以為什麼這一次我們希望也期待有基本工資法、最低工資法，這兩點是非常、非常關鍵，所以我希望勞動部要堅持。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行政院會有政務委員或其他官員說這兩點缺乏彈性，但是過去的例子就會發現一直退回、一直退回，阻礙我們的調薪案啊！對很多基層勞工而言，調整基本工資是他們唯一加薪的機會，部長，這點你們有沒有辦法堅持？

許部長銘春：我想我們堅持的是保障勞工的精神，我也要跟委員報告，民進黨執政這3年來，不僅都尊重委員會的決定，而且都很快核定，就像這一次，行政院一天就核定了，我的意思是，讓最低工資審議落實法制化以後，其實像委員所講的，過去會一再退回的情形，應該是不可能發生！

蔣委員萬安：怎麼不可能？

許部長銘春：因為現在的法律規範是通過這個決議，那麼我們是隔年的1月1日就要實施，所以一再退回的情形……

蔣委員萬安：所以一再退回，導致來不及於1月1日實施，就沒有辦法讓調薪案通過啊！

許部長銘春：因為我們每年在第3季……

蔣委員萬安：部長，我發言時間到了，我也不占用後面委員的時間，我要提醒部長……

許部長銘春：我的意思是，行政院並沒有否定……

蔣委員萬安：最低工資法，希望你先承諾不會跳票，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會期通過？

許部長銘春：因為現在在行政院審查當中，送到立法院來會不會通過，是要尊重立法院，所以這不是由我來保證，但我一定會努力啦！

蔣委員萬安：另外，如果你們跟行政院意見不一樣，針對這兩點，勞動部會不會堅持？

許部長銘春：我們意見其實沒有不一樣，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而已，我們一再跟行政院講的是，當初這個會這樣訂定的緣由，是希望尊重工資審議委員的決定，現在行政院對這一點並沒有否定，他只是認為有沒有必要在條文上作這樣的規範，這其實大家可以再討論，所以並沒有要否定或是一再退回。謝謝！

蔣委員萬安：好，謝謝！

主席：請徐委員志榮發言。

徐委員志榮：（10時9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雖然陳宜民委員現在不在現場，但我還是要謝謝他對打火兄弟的關心，我在幾個月前，還是我們苗栗縣義消總隊的總隊長，雖然法律上可能有點衝突還是怎麼樣，但還是希望部長能夠個案去考量，畢竟打火兄弟的工作性質跟一般公務人員不太一樣。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是，謝謝委員。

徐委員志榮：再來就是有關家庭照顧假部分，部長，你也知道最近流行腸病毒、流感等等，我是覺得還滿嚴重的，在地方上也有很多班級停課，你應該知道同一個班級裡有2位（含2位）以上的學生生病，就要停班停課一個禮拜，我主要要講的是，性平法第二十條規定勞工可以請7天的家庭照顧假，但是這7天家庭照顧假其實是含在勞工的14天事假裡，請問部長，在還沒有家庭照顧假之前，勞工的事假是幾天？

許部長銘春：14天。

徐委員志榮：也是14天？我剛剛要講的是，生病的情況是還滿嚴重的，如果學校停課一次，勞工就可能把他的家庭照顧假用掉了，如果又再度發生的話，雖然他還是可以請假，只是已經不能請家庭照顧假，而是請事假，是不是？

許部長銘春：對！

徐委員志榮：所以我覺得家庭照顧假可以請7天，好像意義不太大，因為這7天就包括在他的14天事假中，請家庭照顧假7天好像也沒有什麼意思！當然，我們不討論有薪無薪的問題，只討論天數的問題，他本來在14天內，就可以請事假啊！

許部長銘春：對！但其實家庭照顧假和一般事假有點區別，就是如果請家庭照顧假，雇主不能拒絕，亦即勞工因為家庭有需求，一定要請假，雇主一定要讓他請假，但事假就未必，雇主可能會看勞工請假的理由來決定，兩者的差別就在這裡。

徐委員志榮：那我就希望7天的家庭照顧假可以提高，甚至於我也想提案修法。如果勞工請完7天家庭照顧假，但萬一他的孩子還需要自主管理、由他照顧的話，他不能再請家庭照顧假，是不是？

許部長銘春：嗯。

徐委員志榮：照你講的，另外的7天事假，理由要很正當，對不對？

許部長銘春：當然，家庭照顧假就像我剛才講的，不得拒絕，因為這牽涉到勞工的全勤獎金、考績獎金等等……

徐委員志榮：對！我知道，所以我要建議或是提案，把7天的家庭照顧假提高到12天……

許部長銘春：這可以討論啦！

徐委員志榮：不然的話，他7天請完以後，再有碰到這樣的事件，就沒有辦法再請家庭照顧假啦！問題是他的孩子就是要他照顧，但資方有可能不准他請事假啊！是不是我們可以把法律制訂好？反正就是在這14天裡面，這樣子對勞工比較好，其實大家也不希望碰到這樣的事情。

許部長銘春：當然！我覺得這部分真的可以討論，因為一般家庭照顧假，或許他有家庭照顧需求，他就請假了，可是就像剛剛委員講的，可能是特殊的傳染病或怎樣，需要更多天數，或許我們可以在立法上做一些不同的考量，有一些例外的規範，可以讓他多請，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

徐委員志榮：我覺得這樣才對，我也不知道第8會期能不能審查通過，但沒關係，下一屆也還有機會，希望大家能夠配合。當然，請這個假一定要有證明，譬如由學校通知學生家長，然後再交給雇主，也不是隨便就可以請家庭照顧假的，所以應該不會有浮濫的情形發生，是不是？

許部長銘春：對！沒錯！

徐委員志榮：另外，有關天車部分，部長應該知道吧！

許部長銘春：我知道。

徐委員志榮：就是一些起重機部分，因為有一些鄉親反映這個問題，當然我了解以後，知道我們勞動部很細心，對於一些新住民而言，他們操作機械很順利，但是考筆試時卻看不懂中文，經過我的了解，我知道貴部從今年開始，可能是第3季10月份開始，會加上4種語言，可能有越南、印尼，還有針對菲律賓的英文等，這都很好，不過你要多宣導一下，讓一些新住民朋友知道勞動部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許部長銘春：我們來加強宣導。

徐委員志榮：甚至能給各縣市政府知悉，因為這算是國家的考試，不單是這樣而已，也包括新住民朋友會參加的一些訓練等，這可能需要一些簡單的考試，並頒發結業證書等。如果有學科的部分，希望部裡也能通告各縣市政府，就像我們今年開始要辦的，也有幾種主要語言，由於翻譯並不難，甚至部裡也有一些題庫已經翻好的，是不是可以給他們用呢？這樣我覺得對新住民朋友是一種尊重，並能保護他們的權益，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徐委員志榮：有關Uber Eats、foodpanda的部分，人數可能也不少，大概有5、6萬人。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是承攬或僱傭的關係呢？我們苗栗是鄉下地方，昨天我看到幾間店家有貼Uber Eats的標示，可見苗栗還是有滿多商家加入，而外送員的權益如何保障，也是你們提早要準備的部分，不要到有事情時，即使有幾個什麼判斷或組織、經濟及人格的重組性等，由於地方政府很難去判斷及立案，當然就很難去處理。這麼多年輕朋友的人口在做這種外送員，希望部裡提早研議做出一些準則或指引，何況勞動部就是要保障勞工的權益，請部長參考一下。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我回應一下，感謝委員對外送員權益的關心，我們內部已經對此議題召開過會議，也有定調。基本上，外送員及平台業者之間，有可能是承攬或僱傭，當然我們會尊重契約自由，但是我們禁止他們假承攬、真僱傭。我們在年底會訂定一個派遣及僱傭關係的相關認定原則，誠如剛才委員所提醒，這部分我們會在年底完成，並給大家做參考。

徐委員志榮：謝謝部長。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主席：請邱委員泰源發言。

邱委員泰源：（10時18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最近發生一件事情，大概是在8月18日的苗栗，最關心勞工的徐委員也在座，這是醫界做職業病的專家所關心的問題，所以請我在這邊與大家討論一下。在清洗電路板作業時，不慎被腐蝕性極強的氫氟酸溶液噴濺到，後來還是宣告不治。我們非常敬佩政府本著民胞物與的心，食安署這邊也立即有所回應。我認為這反映出一件事情，也藉這一事件，我們要創造福國利民的更好策略及政策，所以還想要多瞭解一下，有沒有更精進及前瞻的作法，包括哪些相關部會應該也要合作一起來呢？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我大概講一下，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針對94家有大量使用氫氟酸的高風險事業單位，我們有做專案檢查的一個計畫，並加強案例宣導及檢查，以預防類似情況再發生。我的大原則是任何有使用化學藥品並對勞工安全構成危害的部分，我們都會加強宣導、輔導及檢查，以落實勞工作業安全的保障。

邱委員泰源：時間因素，請署長簡要回答，我喜歡看到的是你們如何精進，並前瞻性地來處理此事。我認為所有工廠遇到這種事情，老闆應該都很難過，在很多事情上，政府及專家都可以來幫忙做一些事情，以創造三贏。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兩點回應，第一，從源頭端的話，勞動部會跟環保署化學局合作，包括進口及使用等，特別會對強酸鹼物質的流向進行瞭解，比如哪個單位有什麼物質，我們在前端就能瞭解。第二，有關勞動、環保及消防的部分，在我們的平台就會先做一些掌控。就雇主的部分，我們會要求雇主做風險評估，而強酸鹼物質要設計不能噴濺，而員工防護也要到什麼等級等。我們會從這兩個防災策略來展開。以上簡單報告。

邱委員泰源：我必須向非常關心勞工健康及醫療的醫界專家交代，請你們用最快速度，針對這件事情如何精進，並以具體文字來呈現，我還希望要有前瞻性及全面性一點，務必讓犧牲者能夠創造大家更多的安全及幸福。請以上面的角度來處理，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邱委員泰源：過去幾個會期都很關心的議題，就是華映要大量解僱，當然我是比較注重健康方面的問題，不過我還是要請勞動部說明，像這種大量解僱的問題，現在以越來越周全的法令來處理，我也肯定勞動部的積極，但還是想知道像這樣的事情，到底是要防微杜漸，或是如何將事情做得更好呢？

在產業的轉型當中，現在看起來臺灣的經濟好像在起飛，更多的企業都要回來臺灣繼續努力，我想工廠安全及勞工保護應該更加注意。有關華映大量解僱的部分，你們要如何保護華映勞工及其家屬的權益呢？請簡單說明一下。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的關心，有關華映發生大量解僱情事時，我們已經針對華映本身近3年來向勞保局申請健檢及給付等部分的疾病類型，我們都有進行瞭解。如果未來這些解僱勞工在勞保局有發生任何職業病的話，均可以依勞保相關規定來申請給付，縱使退保了，在1年內都可以依相關規定來申請給付，以保障他們的權益。

邱委員泰源：有1年內的規定嗎？

許部長銘春：有，退保後，1年內享有職災保險給付的保障。剛才我講的華映公司向勞保局申請預防健康檢查，大概有幾類健檢項目，包括噪音、粉塵、弱酸、鎳、游離輻射及銦等作業，所以我剛才講了，未來如果他罹患職業病，在勞保投保期間當然可以申請保險給付，縱使已經退保，也可以依照勞保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於退保1年內享有職災保險給付的保障。

邱委員泰源：好，非常感謝勞動部在這方面的持續改善以及從善如流來照顧勞工的健康，相信勞工的健康是雇主發展產業最重要的基本；但我還是要強調，職業病其實是有潛伏期的，針對這方面，過去你我互動過幾次，我也在這裡請教過部長，那就是勞工離開職場以後，很多事證很難拿到，所以為了保護這些可能會被解僱的勞工，勞動部現在是否要趕快積極宣導，讓勞工知道在被解僱前要趕快接受檢查、就醫，蒐集並保全職業暴露的證據？否則以後沒有證據啦！

許部長銘春：對。

邱委員泰源：說實在的，我們的醫療資源真的非常緊縮，也不可能說每一項都很需要，所以如果他沒有事證，或者疾病潛伏期太長，後來才出現症狀，真的很難搶到該有的醫療資源啦！

許部長銘春：是。

邱委員泰源：所以對這些勞工，我們也很擔心啦！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像華映這部分，包括他們107年特殊健檢的資料，我們都有掌握；但委員關心的也沒錯，有些職業病潛伏期很長，所以剛才我說了，依照勞保條例的規定，縱使他退保以後才知道自己罹患職業病，在1年內還是一樣可以申請勞保給付，但不足的部分……

邱委員泰源：1年內恐怕是不太夠……

許部長銘春：對，我們也發現現行法規可能保障不足，所以我們在職災保險單獨立法這部分，會一併研議委員所關心的問題，亦即針對潛伏期長，我們要如何落實追蹤等等……
邱委員泰源：過去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我們在這裡公開討論過幾次之後，很多專家也會特別關心一下……
許部長銘春：對。

邱委員泰源：所以勞動部在研擬後續的醫療照顧計畫以及各種法令規定時，一定要邀請專家共同參與。

許部長銘春：好。

邱委員泰源：我想大家要有一個觀念，那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如果小問題可以照顧好，就可以避免很多醫療的大問題、大負擔，所以我還是希望能夠把小問題照顧好，尤其最重要的是前端相關資料的保全。我想了解的是，你們怎麼樣跟職業病系統醫療團隊取得密切連繫？真的能夠完整的登記嗎？由於時間有限，是否請部長就這部分在2週或1個月內以書面答復本席？因為我們真的很關心這件事。

許部長銘春：好，我們以書面答復委員。

邱委員泰源：我希望未來能夠納入更多需要檢查的項目，好比二甲基乙醯胺等等，當然現在有說要檢查這個溶劑，但未來在檢查項目上要與時俱進啦！

許部長銘春：是。

邱委員泰源：畢竟現在很多東西一直在發展，需要注意及檢查的化學品也一直在增加，所以法令規定要隨之演進，以保障勞工身體健康，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我們會……

邱委員泰源：那就拜託勞動部了！謝謝部長。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主席：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0時29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黃署長，今天我要談的是移工問題，請看投影片。10月1日南方澳斷橋事故中有6名移工死亡、1名移工重傷，對於這件事，我們深感難過，因為這些移工大都在20歲至40歲之間，正值壯年，為了家庭生計來臺打拚，卻在這次事故中受傷甚至喪生，所以我認為這個議題還是需要做一些追蹤，而發展署算是移工的主管業務單位，因此我今天特別針對這個議題提出6個子題跟署長討論並請教。

首先，針對身故移工家屬來臺以及重傷移工家屬來臺探視這部分，外交部亞太司已經給予協助；至於目前正在加護病房的重傷移工，相關醫療事宜，是由當地勞工團體協助進行後續追蹤。請問署長，你們有沒有在注意？

主席：請勞動部發展署黃署長說明。

黃署長秋桂：主席、各位委員。事實上，這起事故發生之後我們深感遺憾，所以在第一時間就……

吳委員玉琴：你們有組成小組嗎？

黃署長秋桂：有，現由交通部次長主持，每天我們都會追蹤所有後續的協助狀況；有關傷者的部分……

吳委員玉琴：就在加護病房嘛！

黃署長秋桂：對，只剩1名在加護病房，其他都已出院；至於死亡的移工當中，有3名是菲律賓籍、3名是印尼籍，印尼籍的部分，基於他們的習俗，家屬希望大體能夠運回印尼，另外菲律賓籍的部分，3名當中有2名有家屬過來。換句話說，所有後續事宜，包括在醫院的醫療狀況，甚至出院之後或是死亡的狀況，我們都有處理。

吳委員玉琴：家屬都過來了嗎？還是有部分還沒過來？

黃署長秋桂：應該是說，菲律賓籍的部分，有2名死者的家屬有過來，另1名還在處理中；但是印尼籍的部分，因為基於他們的習俗，必須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去作處理，所以3名死者當中，有些是在臺有家屬，就委託他們在臺的家屬來作處理，有些則是授權給印辦處理，所以3名印尼籍死亡移工的家屬都不會過來，而是委託……

吳委員玉琴：所以就是委託他們的辦事處或……

黃署長秋桂：對，委託在臺家屬或辦事處來處理。

吳委員玉琴：有關大體的勘驗都沒什麼問題，因為我知道當地團體都有幫忙、協助；那有關國賠的部分呢？

黃署長秋桂：針對這部分，是由交通部次長主持跨部會會議，所以就像剛才委員說的，外交部會協助他們家屬來臺，而且港務公司會全權去作後續處理；但就本署來說，我們當然也會透過不同管道，包括仲介及雇主等等，因為這是雇主責任，所以都是跨部會在進行……

吳委員玉琴：請問這7名移工都有勞保資格嗎？

黃署長秋桂：這次事故中，全部的勞工，不管是重傷或死亡，都有勞保。

吳委員玉琴：後續他們的薪資結清和相關給付，是由你們處理？還是你們會督促宜蘭縣政府勞工處來處理？

黃署長秋桂：針對死亡移工，我們給予10萬元慰助金，這部分是由地方主管機關……

吳委員玉琴：不止啊！還有勞保相關給付啊！

黃署長秋桂：是，慰助金歸慰助金、勞保歸勞保。

吳委員玉琴：那是誰來做？你們勞保局做嗎？

黃署長秋桂：慰助金是由宜蘭縣政府來作處理；至於勞保部分，則由勞保局來作處理。

吳委員玉琴：其他薪資的結清，也都是你們在協助嗎？還是地方政府的勞工處？

黃署長秋桂：通常是地方政府。

吳委員玉琴：我要提醒署長的是，當地團體一直在關注跟協助這起事故的後續處理，所以發展署可以跟他們合作給予協助。

請看下一張，接下來我要談的是移工膳宿問題。部長在今天的報告中提到要研議外國人生活服務計畫裁量基準，針對這個計畫，你們說106年就有在檢討，107年做了新的規範，然後今年又重新再檢討。據此我要請教幾個問題：第一，對於境內聘僱的漁工，雇主是否要提供陸上的居住空間？

黃署長秋桂：目前沒有這樣規定……

吳委員玉琴：沒有這樣規定？

黃署長秋桂：對，沒有這樣規定……

吳委員玉琴：有耶！

黃署長秋桂：就是說他們有陸上、船上或陸上加船上……

吳委員玉琴：對啊！

黃署長秋桂：其實並沒有規定一定要在陸上或只能在船上……
吳委員玉琴：既然署長這樣回答，那我就要請問，如果漁工在船上睡覺，是算睡覺還是待命？如果雇主沒有提供他陸上住宿，那麼當船靠岸，漁工在船上睡覺算是什麼？要如何界定他是睡覺或待命？

黃署長秋桂：這部分當然涉及勞基法工作時間的認定；不過，如果他只是睡覺，並不像在海上一樣，遇有魚群就要起身打撈，那麼就不能算是工作時間。

吳委員玉琴：所以按照你們的認定，只要他在船上睡覺都不算？

黃署長秋桂：不是，這個部分……

吳委員玉琴：有點難界定耶！

黃署長秋桂：了解，這個部分涉及條平司對工作時間的認定，或許由他們來說明會更清楚。

吳委員玉琴：我覺得這很難認定啦！因為他究竟是在船上睡覺還是工作……

黃署長秋桂：因為在船上他的狀況可能很多……

吳委員玉琴：如果船在海上，我可以理解，但都已經靠岸了……
黃署長秋桂：雖然靠岸，但實際上並不是處於作業狀態或等待漁撈的狀態……

吳委員玉琴：要怎麼釐清呢？你們是要看勞工紀錄？還是雇主紀錄？

黃署長秋桂：他純粹是在睡眠，並不是處於海上作業的狀態，所以雖然是在船上，但還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不屬於工作時間。

吳委員玉琴：早上部長在報告中提到要再檢討外國人生活服務計畫裁量基準，據此我要請教發展署，可不可以好好考慮一下？因為我們聽到勞工團體反映雇主沒有提供陸上住宿，所以船靠岸了，漁工沒有地方可以住，有時只能在岸邊洗澡，這樣的生活品質未免太差了！再說你們本來就有規範住宿的基本要件，結果沒有人落實啊！你們怎麼稽查？你們有在稽查嗎？

黃署長秋桂：事實上，就漁業來說，有漁業的特性，包括……
吳委員玉琴：他們主要是在海上，這些我都知道，但我指的船已靠岸，難道靠岸之後沒有基本的生活照顧嗎？你們不是有規範嗎？雇主有沒有落實？為什麼讓漁工在岸邊洗澡？

黃署長秋桂：其實我們也有去了解國外的狀況，沒有一個國家明文規定漁工一定要在陸上住宿；當然，現在委員關心的是這些漁工都睡在船上，但就我們了解，並不是只有外籍漁工睡在船上，本國漁工有時也會睡在船上，所以針對這點，我們會作一體適用上的考量。不過，委員剛剛……
吳委員玉琴：妳這樣回答怪怪的，因為本國漁工如果自己有家，為什麼要睡在船上？

黃署長秋桂：也不一定啊！他們也是不確定……

吳委員玉琴：住太遠了是不是？

黃署長秋桂：對，港口不同，有的是不可以回家住宿的。

吳委員玉琴：如果都照雇主給的安排，那你們這個規劃豈不等於假的？本來海洋漁撈工作就有陸上居住跟海上居住，可是陸上居住這部分根本都沒有在用，變成雇主可以自行選擇了啊！因為你們沒有強制性嘛！剛才部長報告說外國人生活服務計畫裁量基準要檢討調整，可不可以一併討論這個問題？
黃署長秋桂：是，我們來討論。

吳委員玉琴：最後我要說的是，最近我聽到勞工團體反映10月2日勞動部召開會議討論買工費的問題。其實就業服務法在3年前修正通過取消外籍勞工工作期滿3年須出國1日的規定，但現在我跟林淑芬委員我們兩人被罵死了！因為我們原來是希望避免外籍勞工每3年被剝削1次，結果修法後出現這兩年我一直在關心的買工費問題，從以前的4萬元、7萬元開始有著各種不同的喊價。究其原因，就是移工期滿要轉出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一直在質問，尤其透過預算凍結希望你們建置一個資訊平台，因為如果資訊不透明也不清楚，仲介就有機會上下其手，所謂的買工費就是這樣來的，現在行情大概是2萬元到9萬元。就我的了解，你們是在10月2日召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沒錯吧？會議結果如何？

黃署長秋桂：我可以向委員澄清一下嗎？

吳委員玉琴：好。

黃署長秋桂：事實上是因為有仲介同業工會一再反映服務費用隨著國內物價等等有非常長的時間……

吳委員玉琴：那是服務費啊！

黃署長秋桂：對，所以其實是針對服務費的部分去調整……
吳委員玉琴：所以不是轉換雇主的費用……

黃署長秋桂：不是，對於服務費的調整與否，他們希望能夠召開會議大家來討論，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轉僱的過程中，我們確實聽說有買工費這件事，而且包括監委也在關注，所以我們那次召開的會議，只是單純的邀請所有相關的利害關係人，針對這個議題交換意見，並不是說我們在這個會議上有目的想要去決定什麼，沒有這樣啦！

吳委員玉琴：所以不是討論買工費合法化的問題？

黃署長秋桂：不是、不是，當然不是！

吳委員玉琴：就我所知，4個來源國家的政府代表、雇主及移工團體都反對買工費合法化……

黃署長秋桂：是，當天會議……

吳委員玉琴：不能讓這件事合法化，讓仲介可以合法收取這個買工費……

黃署長秋桂：當然！當天的會議，4個來源國的代表都強烈表達，如果移工轉換雇主需要費用，那麼這筆費用應該由雇主承擔，不應該由移工承擔，所以那天我們就是聽取各界不同意見，並不是為了要開放而召開會議……

吳委員玉琴：不論如何，發展署要更積極一點，因為這件事我已經盯了一、兩年，希望你們能夠建置資訊平台，讓資訊更加透明，甚至可以由公立就服站協助媒合，但都已經那麼久了，這件事還是一直卡在那裡……

黃署長秋桂：現在我們的公立就服站也一直在做移工轉換雇主……

吳委員玉琴：不夠嘛！不然怎會產生這個問題？

黃署長秋桂：了解。

吳委員玉琴：就是因為資訊不對等，才會產生這個問題嘛！所以我還是會從預算裡面來凍結你們……

黃署長秋桂：其實我們在資訊上已經都加強公開……

吳委員玉琴：妳這樣講，那為什麼還是產生這種問題？是否表示有人刻意……

黃署長秋桂：甚至強調若是有買工費的案子，只要有人提出檢舉，我們一定馬上處理。

吳委員玉琴：好，但這就是弱勢者的悲哀，他們根本資訊不對等，不知道怎麼樣反映給你們，所以我會從預算裡面來做要求。

黃署長秋桂：了解。

林委員淑芬：他們沒有選票啦！

吳委員玉琴：就是因為沒有選票，所以沒有人關心啦！就只有我們兩人每次在這裡幫移工講話！謝謝。

主席（陳委員宜民）：請林委員淑芬發言。

林委員淑芬：（10時4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針對勞動部業務，我們先來看一下職災統計。

首先，今年8月底發生一起工安事件，即苗栗鼎元光電廠有一名29歲的菲律賓女性移工，遭俗稱化骨水的氫氟酸噴濺下肢，導致左腿3%、右大腿全部被腐蝕，緊急送醫時不斷痛苦哀嚎，結果最後傷重不治。現在我要從氫氟酸引發的死亡事件跟部長討論一下雇主到底要提供什麼樣正確的防護設備，同時我也要請教，近10年來因為氫氟酸而罹災的勞工數字有多少？部長認為勞動部哪幾個單位可以提供全面性的資料？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有關職災的部分，應該是由職安署負責；不過，因為這也牽涉職災給付及勞保給付，所以職安署和勞保局這兩個業務單位應該是可以去處理。
林委員淑芬：對，他們也有做功課，因為我們去文職安署，要求告知近10年來因為氫氟酸而罹災的勞工數據，結果職安署清楚說明：我們只有通報資料。部長可知在2014年以前，什麼樣的情形才需要通報？妳不知道嗎？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

林委員淑芬：其實妳當部長滿久了……

許部長銘春：1人死亡、3人受傷……

林委員淑芬：我知道妳有署長在旁邊打pass啦！我的意思是妳接掌勞動部很久了，必須了解職災是勞動部重大的業務範圍，而且是核心的業務範圍，所以妳對於整個核心業務要非常嫻熟。現在本席請教妳，在2014年本席著力於修法之後，我們把一死三傷改成什麼樣的情形才需要通報？請署長不要再打pass了！怎麼還是打pass？根本是作弊嘛！部長不知道現在制度是怎樣嗎？

許部長銘春：1人受傷住院啦！

林委員淑芬：部長都要人家在旁邊報告才答得出來，顯見妳根本不重視職災啦！

許部長銘春：不會，我是非常重視……

林委員淑芬：不在乎嘛！這是勞動部最核心的業務耶！職災預防不就是你們最核心的業務嗎？

許部長銘春：這是我們最重視的部分啦！我對這個部分……
林委員淑芬：希望妳重視！但我要告訴妳，我去文職安署問他們近10年來因為氫氟酸而罹災、罹病死亡的人數統計到底是多少？結果職安署說：以前只有通報資料。因為以前的通報門檻要一死三傷，未達這個門檻統統不用通報。現在雖然經過我們修法降低到只要有人住院就要通報，但是如果醫囑自行回家休養就可以了，也不用通報。依照你們手上的通報資料顯示，94年、95年有人死亡、有人受傷，這是重大的工安事件，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資料了，緊接著就是108年8月菲律賓女工死亡事件才有新的紀錄；換句話說，108年回溯到95年之間，資料是零耶！是不是真的零罹災呢？但願如此，可是不是吧？

另外，這些工安事件牽涉職災給付的申請，所以勞保局的資料理所當然要非常完整，但當我們要索取氫氟酸相關的職業傷病給付資料時，勞保局的回覆是：職業病與職業傷害致病成因只有一個欄位，叫做有機溶劑或化學物質氣體，項下沒有細分。部長，妳可知道有機溶劑和化學物質氣體有幾萬種嗎？

許部長銘春：非常多，大概十幾、二十萬種。

林委員淑芬：對啊！所以如果妳不知道哪種罹災、罹病率較高，又要如何知道哪種是必須加強預防的項目？不知道嘛！你們項下沒有細分就算了，竟然還說如果要知道有沒有氫氟酸致災、致病死亡，就要仰賴人工調卷，結果我給勞保局1個禮拜時間了，還勾稽不出來，因為人工閱卷，而且裡面要寫有「氫氟酸」，如果沒有寫就不是。因此，勞保局目前勾稽出來近10年比較重大的失能移工有1名、失能本勞也有1名，但因為請領傷病給付的人數較多，每年這種有機溶劑或化學物質氣體的傷害案件達上百件，所以相關資料在1個禮拜以內勾稽不出來，無法提供給本席。現在我要回過頭來問，看起來這些數字很少，是不是真的呢？你們提供的職災統計數量並不高，但是我們查了一下，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在2006年10月7日舉辦的研討會中，有一位臺北榮民醫院的醫師發表了一篇「半導體業最重要的毒性物質──氫氟酸中毒的處置」，他在這篇處置報告裡面提到榮總毒物中心自1985年至1997年，總共13年的統計數字。現在我們來看一下，1985年以來，臺灣每年平均有30人因為氫氟酸中毒送醫，其中三分之二是工程師，國內幾乎每家半導體廠都傳出過病例。這份報告只有統計到1997年，1997年之後，全臺灣沒有數字、沒有資料，包括官方都不知道！可是1997年以前，每年平均有30名，而且三分之二是工程師。另外，今年今周刊也有一篇報導，引述的也是榮總的這篇報告，以半導體業來講，受傷案例56人，占77.8%，其他依序是化工業、清潔業。因此，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就是以氫氟酸為例來看，這種東西被半導體業、化工業、清潔業普遍使用，非常具有高風險，但是政府毫無職災病的統計資料，請問榮總這篇報告所揭露的數字到底是真？是假？我可以告訴大家，幾乎沒有統計，當然也就沒有辦法呈現氫氟酸這個化學物質對勞工罹災病的真實樣貌，這無疑暴露我國職災統計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暴露勞動部對這些職災病的重視程度，無怪乎部長連通報條件是什麼都不知道，當然也就所以無法掌握職災全貌，包括勞工接觸的化學物質是什麼、哪些族群及行業具高暴露風險等等。請問在此情形下，勞動部如何檢視職災預防有沒有落實？本席希望勞動部能夠重新檢討整個制度，而且要細分有機溶劑及化學物質氣體，尤其要針對高風險的部分特別統計；還有，對於職災病的預防也要特別重視，否則妳看，那名菲律賓女工竟然因為氫氟酸噴濺下肢導致死亡，人命這麼不值錢嗎？她為什麼會被潑到？雇主沒有提供任何防護設備嗎？現在每年有多少工程師中毒？有多少實驗室裡面的工作者中毒？有多少清潔工不知道他的傷病是來自於接觸的化學物質？

我們來看一下商周刊的報導，清潔業使用的強力洗滌劑、除鏽劑可能都含有氫氟酸，但是清潔業的工人不一定會知道，當他受傷或者罹災病，他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另外，加工製造鐵氟龍不沾鍋的工人是不是也會使用到氫氟酸？這個都是風險啊！可是工人、勞動者知道這個風險嗎？不知道！連我們都不知道了，他們怎麼會知道？部長，妳要重視啦！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啦！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職災給付審查機制的不透明。目前的職災給付審查機制讓很多罹災勞工感到相當不公平，而且覺得遭到勞保局刁難，認為應該檢查職災給付的審查程序。為什麼罹災勞工會覺得不公平呢？我手上有一個個案，我的選民很棒，他自己打官司而且最後還打贏了！他有一次在送貨途中發生重大車禍，於是申請職業災病給付，但1個月後他失去嗅覺，認為是這起車禍導致，想要申請失能給付卻申請不到。他以醫師開立的疾病診斷書及職業傷病的書單提出申請，結果因為不是九大傷病的職業傷科醫師開的證明，所以勞保局送到特約醫院進行書面審查。其實你們特約醫院醫師的醫理見解就是判生或判死的關鍵，能不能成立的關鍵就是你們的書面審查啦！結果他不服你們，你們就不予理賠，而且你們的醫理見解就把人家一口打死了，這個情形迫使他必須去走非常繁重的一條路，除了要去爭議審議、職業病鑑定委員會之外，還要訴願、行政訴訟。事實上，你們的訴願翻案率只有7%，以107年度法院判決的188個案件來看，總共駁回164件，只有24件獲得翻案，在這麼艱困的狀況下，他自己走到行政訴訟。部長，你們特約醫院的醫理見解認為他可能是自身疾病導致喪失嗅覺，所以法院判決書說：榮總醫師和勞保局專科醫師相互交叉詰問釐清爭點。最後法院看待勞保局審定勞保職業傷病給付有幾個爭點：第一，是不是應該把診斷證明書當成判斷依據？第二，依照你們專業醫師的組成，頂多是由一、兩位特約醫師進行書面審查，然後就依照他自己的醫理見解來作判斷；可是受害人去榮總，是經過耳鼻喉科、神經內外科醫師會診才作綜合判斷，證明不能排除是車禍導致。榮總醫師有機會直接面對勞工去做直接檢查、直接詢問，並且檢驗他的臨床表現、調查他的暴露史，然後併同檢查結果做出創傷性嗅覺喪失的判斷，相較之下，你們的特約醫師根本沒有這樣，只是進行書面審查，也就是檢查會診評估分析書面作業，然後就以其醫理見解駁回這個申請案。現在我也要說：「你們的書面檢查這個制度不予審核，駁回。」，你們連醫理見解都沒有公開啊！你們要駁回人家的申請案，至少要公開醫理見解吧？部長，未來相關的醫理見解可不可以統統公開？你們要駁回人家的案子，不用讓對方知道自己怎麼死的嗎？好比我申請失能給付或職災給付，為什麼會被駁回？我要看到醫理見解，可不可以？

許部長銘春：這個部分是應該要揭露。

林委員淑芬：你們現在沒有揭露，未來可不可以揭露？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來做揭露的一個……

林委員淑芬：妳可知道這名勞工做了這麼多事，結果可以多領多少錢嗎？只有一、兩萬元而已啦！只是一、兩萬元，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就是為了爭一口氣啦！他不服啦！明明是職業罹災病導致失能，你們卻硬說這和職業災病無關，要他怎能心服？為什麼無關？你們的特約醫師一口就把案子打死了，但怎麼打死的，他不知道啊！你們的書面審查，不看大間醫院各科醫師會診，然後證明不能完全排除的結果，就照自己的醫理見解把案子駁回。既然你們的醫理見解那麼棒，就公開讓大家檢視一下嘛！部長，可以馬上做到公開嗎？

許部長銘春：可以。

林委員淑芬：駁回的同時就全部公開……

許部長銘春：我會指示勞保局就整個審查流程，包括特約醫院的部分，全部作檢討。

林委員淑芬：我具體要求，在你們駁回時，專科醫師的醫理見解要同步公開給當事人知道，可以嗎？

許部長銘春：可以。

林委員淑芬：好，謝謝。

主席：請鄒署長留步。其實剛才林淑芬委員的問題非常具體，所以我也要請教署長，根據你們的調查結果，這名菲籍女性勞工為什麼會死亡？她有沒有穿防護衣？她的家屬在8月28日不是有到勞動部陳情嗎？你們有作調查嗎？她為什麼會死亡？沒有穿防護衣嗎？

鄒署長子廉：報告委員，當天我們去做職災檢查，她穿的防護衣是半罩式，所以會滲透，淋到右下肢……

主席：她只有穿前面那種圍裙式的嘛！

鄒署長子廉：是。

主席：你們有要求雇主做基本改善，至少要穿全身式的，包括褲子在內，不能只有前面一件圍裙嗎？因為這名女工就是在轉身時後背被淋到的嘛！

鄒署長子廉：是，必須是有效的防護具才是防護具啦！

主席：對啊！有效的防護具才是防護具，那你有要求他們改善嗎？

鄒署長子廉：除了改善、處罰之外……

主席：而且在現場像這些有使用氫氟酸的人，一旦噴濺發生時，應該要具備的是什麼東西？不止要用大量的水去沖洗，還要有比較貴的六氟靈這種解毒劑嘛！結果有嗎？

鄒署長子廉：他們應該是備置的量不足。

林委員淑芬：你們有訂定預防指引嗎？有嗎？
主席：對啊！預防指引要訂出來啊！否則這種災害還是會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嘛！

林委員淑芬：預防指引裡面包括要有什麼樣的防護具；還有，有溶劑的話，要準備什麼樣的解毒劑，這些都有要求嗎？

主席：解毒劑、六氟靈一定都要有嘛！

林委員淑芬：預防指引裡面有強力要求嗎？

鄒署長子廉：報告委員，我們在SDS裡面規範的項目應該……
主席：你們要去查，好不好？不要讓這種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啦！甚至我們委員也質詢了，你們的登載方式難道不能修正？如果登載不夠具體，那麼事情就會被這些化工廠或半導體廠一直掩蓋啊！雖然這是高薪工作，但也是高風險的工作嘛！這種案子層出不窮，但你們的紀錄跟臺北榮總楊建昌醫師的報告卻有這麼大的落差，狀況完全沒有改善，然後就是這樣鴕鳥式的作法，現在連菲籍移工的家屬都到勞動部陳情了，不是嗎？

鄒署長子廉：這個案子我們是引以為鑑啦！

主席：引以為鑑是不夠的啦！

鄒署長子廉：目前已經篩出有94家事業單位大量使用氫氟酸，所以我們已經做了專案檢查跟後續的複查，主要是在設計時，必須完全避免嘖濺，這是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是防護具必須到位；第三個步驟是急救措施和急救藥品必須符合量的準備。這些都是關鍵性……

林委員淑芬：鼎元有沒有開罰？

鄒署長子廉：有。

林委員淑芬：罰多少？

鄒署長子廉：30萬元，主要是以違反相關法令移送法辦。

林委員淑芬：其他公司檢查不合格的，有沒有罰？

鄒署長子廉：我們現在就是針對那94家進行專案檢查，專案檢查結果……

主席：這點其實非常重要，林淑芬委員今天的質詢讓人大開眼界，你們真的沒有好好去做，像珠寶業也是用氫氟酸洗寶石，結果有人中毒死亡，甚至還有學生不慎滴到腳，馬上就被腐蝕成一個洞耶！毒物化學局不曉得在做什麼？這些嚴重的後果是民眾無法想像的，你們既然成立了毒物化學局，為什麼連追蹤哪些是user都不知道？對於大量使用者也不去作防範，直到死了1名菲籍女工，才看到事情的真相，真是情何以堪！

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黃委員秀芳發言。

黃委員秀芳：（11時1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想請教勞動部許部長，我記得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質詢你，有關華映在去年12月無預警停工，今年5月時大量解僱員工。今年8月份時，勞動部說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請問最壞的打算是什麼？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那時我們認為大量解僱的情事一定會發生，他們一定會通報，會將解僱計畫書送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勞動局再給我們。大量解僱情事發生以後，當然就會有一些積欠工資和墊償的問題可能要去面對。所以當時預料到這情事時，就已經積極希望華映和母公司一定要負起清償勞動債權的責任。因為他們涉及裁員的大解的通報書，一直都沒有具體明但確的說明，所以一直沒送；也因為沒有送，所以在這個期間，我們就跟華映、大同方面要求要有清償債權的計畫，而且我們是要求他……

黃委員秀芳：所以目前計畫是已經提出來，還是在……

許部長銘春：目前大概會先處分資產。就我們的了解，目前華映的資產是大於負債，但需要處理的時間，且除了法定工資和資遣費外，我們希望能在優於勞動法令的前提下，給被解僱的勞工更大的權益保障。

黃委員秀芳：所以目前……

許部長銘春：估算大概要13億元左右，當然我們希望他們能夠以處分資產來清償為要，若是必須申請墊償的話，我們也希望不是全數由墊償來支付，他們也要先負擔一部分，且因為墊償是優先債權，所以以目前的資產狀況來說，我們認為未來的求償應該是樂觀。

黃委員秀芳：勞動部認為應該是樂觀？

許部長銘春：對。

黃委員秀芳：財政部、金管會說華映的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235億元，若是如此，它有能力付積欠的薪資和資遣費嗎？

許部長銘春：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後，我們除了跟華映、大同及勞動局召開跨部會會議外，還有跟金管會、經濟部等單位開會，所以對於它的債權債務狀況，我們都有掌握。
黃委員秀芳：所以你們都有掌握？

許部長銘春：我們都有掌握。它的流動債務和流動債權如何，有相關的資料可以去了解，但它的不動產……

黃委員秀芳：所以可以讓員工領到積欠的薪資和資遣費？勞動部有這個信心對嗎？

許部長銘春：我們有這個信心可以領到，主要是它的不動產。委員剛剛講的是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但以不動產而言，目前鑑價結果是超過負債，對這部分的資產負債狀況和資產的掌握算是有相當的事實資料和依據。

黃委員秀芳：好。剛剛部長特別提到有一部分會用墊償基金來支付是嗎？

許部長銘春：我們希望先處分資產來支付，萬一沒有辦法……
黃委員秀芳：如果它的母公司或本身的資產就夠支付積欠員工的薪資或資遣費的話，為什麼還要用墊償基金？
許部長銘春：因為處分資產需要時間，現在已經申報要大量解僱，3個月內必須清償所有勞動債權，所以怕會有資產處分來不及的問題。如果來不及的話，當然就會構成墊償要件，而我們無論如何要讓勞工債權先獲得清償，之後政府再跟華映求償其他的部分，所以我們優先保障勞工的債權。在目前的階段，希望華映儘快處分它的資產，也希望大同公司一定要協助。

黃委員秀芳：大同控股40%，當然有連帶責任。

許部長銘春：是。

黃委員秀芳：就剛剛部長講的，一方面請華映一定要負起全部的責任，但如果在這3個月內沒辦法達成的話，當然就有一部分是用墊償基金，可是勞動部也要去求償……

許部長銘春：是，一定的。

黃委員秀芳：也就是請他們還要再付回來，因為墊償基金是所有全國的企業……

許部長銘春：墊償基金是所有雇主提出來所組成的，所以這部分我們一定會求償，而且這在法律的順位上是第一優先的債權。

黃委員秀芳：其實我們看到在108年度到7月份截止，大量解僱的狀況好像有越來越多的情形。解僱的件數有減少，但大量解僱員工的人數是增加的。我想請教部長，是否有掌握哪些公司有可能在近期內會大量解僱？甚至剛剛部長有特別提到跨部會的合作，也許他們財報已經出現問題了，那你們是不是也要跟各部會有這樣的聯結？未來如果上市公司或有可能大量解僱員工的公司，是否在第一時間就要有因應的對策？也就是有最壞的打算與最快的處理方式。

許部長銘春：對，我們從金管會及經濟部那邊略有獲知可能會有發生大量解僱的訊息，總部就會pass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入場去督導、了解。關於勞工的權益，我們也會由地方政府入場去跟他們做說明。像華映這個案子，就是在必要時中央和地方勞政機關一起來合作處理這件事情。
黃委員秀芳：部長，我只剩下幾秒的質詢時間，想請教目前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訴案件也是持續增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形？第一是勞動部的宣導不足，或者是企業有它的困難。我知道有很多新手媽媽如果辦理留職停薪，之後可能復職沒多久就被解僱了。不知勞動部針對類似案件是否有作宣導？既然有作宣導，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而且是持續在發生，甚至有增加的狀況？

許部長銘春：有關申請育嬰留職後復職的比率，我們掌握的是超過九成，但您說最近似乎不同意她們復職案件有比較多。因為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不得對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復職的人拒絕復職，或做出對她不利的一些處分。這部分我會要求同仁加強宣導，讓雇主端和勞工端都知道權益所在，以及自己應該要踐行的責任。

黃委員秀芳：育嬰留職停薪在停職期間有職務代理人，也許她回來之後，原本那位職務代理人也非常上手，或是有另外再找新的員工進來了。這個媽媽要復職之後，可能公司會百般刁難，這個狀況是存在的。所以，我希望勞動部要優先作宣導，其次是針對員工或資方要再加強權利和義務。謝謝。

主席：請陳委員靜敏發言。

陳委員靜敏：（11時23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主要是勞動部的業務報告，本席就報告內容請教部長。今天的問題主要和健康相關，內容上也會和職安署有關，也就是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規範的安全衛生設備和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真的非常重要，今早陳宜民委員和林淑芬委員都提到了相關保護措施與設施設備的重要性，而我認為更重要的，就是對於臨場救護這部分。

職業安全衛生法自103年上路以後，一開始是針對300人以上廠場需聘僱醫護人員。107年時規定，針對300人以下是可以採特約。所以我想要請問，對於特約的執行狀況是怎麼樣？特別是從明年1月1日起，就又要下修到200人以下都要有臨場的服務。所以我要先知道，這個政策在上路後，有沒有足夠的整備？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這是勢在必行的措施。

陳委員靜敏：當然。

許部長銘春：我們針對照護的醫護人員都有加以培訓，目前受訓符合資格的醫師大概1,542人，護理人員大概是14,515人，而實際提供服務的醫師大概是826人，護理人員是2,990人。

陳委員靜敏：推估？

許部長銘春：100人至199人的事業單位，明年就要上路了，現在推估大概有4,392家……

陳委員靜敏：四千多家……

許部長銘春：需要再外加的特約醫護人員的人力，醫師大概是53人，護理人員大概是632人。如果以已經訓練合格的醫師和護理人員而言，目前是足夠因應的。

陳委員靜敏：所以我們的資料人力庫是在哪裡？這些人到底有多少是願意透過特約的方式來上任？我們知道很多的政策，如當初的照服員，勞動部訓練的人力也非常夠，但事實上直接留任、上任的比例不到三成。不知部長有沒有關注到這部分問題？
許部長銘春：有。有關人力資訊問題，去年就有發現了，所以職安署官網建置有勞工健康服務醫護專區，也洽請台灣職業健康護理學會成立人力服務網路平台，以提供相關的護理人力資訊。未來也會提供有臨場服務的勞工體健檢認可的醫療機構，目前大概有63家……

陳委員靜敏：是成立資料庫？但是在媒合……

許部長銘春：對，媒合。

陳委員靜敏：可不可以有更積極的作法？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許部長銘春：委員是專家，請委員指教。

陳委員靜敏：這些硬體與人力感覺都準備好了，可是實際上路後，就看到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資方會不會appreciate這樣的臨場服務？這些人員的職能準備是怎麼樣？勞動部在報告裡面有提到職能準備是一個很重要的準備方案，可是這個職能準備有沒有跟資方作很好的討論？他聘了這個人，是知道要做這些事，而且不會被轉為去做其他非專業的工作？

許部長銘春：因為政策要上路，所以我們之前也有辦很多宣導會，職安署一定要讓雇主們知道這點，所以之前有辦過宣導會，有說明過。

陳委員靜敏：但是？

許部長銘春：至於落實上是否有落差，這部分我想請職安署會來持續……

陳委員靜敏：再來作關注。既然有這些訓練機構，也委託職業健康護理學會作認證和徵才。除此之外，很多機構的職能訓練狀況，以及每一個單位訓練出來的素質是不是一樣的？訓練出來以後，資方願不願意用？這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開始要上路的時候，他們就會擔心自己有錢也聘不到人，而報告也提到罰則。講到罰則，我們今天也討論了預算案，不知職安署鄒署長是否有注意到明年度罰則減列了500萬元？你覺得一個新政策上路，結果罰款還減列？是否覺得大家都非常乖，都會合法聘用？

許部長銘春：減列的部分，我請鄒署長說明一下。

陳委員靜敏：所以你們就隨便刪了這個部分？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的歲入，行政罰的部分減列500萬元，最主要是因為新北、桃園、臺中、臺南等部分直轄市有擴大局部授權，而職業安全法罰鍰的部分都由直轄市直接處分、收入，所以不會到勞動部來，這是依新的部分來減列的。至於委員關心到有關職場健康照護，不管是員工數100人、200人或300人，我們都會持續作查核、抽查及輔導……

陳委員靜敏：對，特別是新的政策。

鄒署長子廉：如果他們沒有作的話，後面再作矯正預防。

陳委員靜敏：當然是以輔導為主，不過就預算部分來說，你自己就先廢武功，在目前財務困窘的情況之下，這部分的編列可能過於保守。

鄒署長子廉：沒有，是誤解。

陳委員靜敏：就如同剛剛提到的，現在大學畢業的廠護人員薪資2萬5,000元，他們會覺得這部分的職能是不是需要付這麼高的薪水？另外，在10月3日的人力銀行資料顯示，聘用護理人員還要兼財務的工作。

許部長銘春：我想這樣低薪是聘不到人的，這是牽涉到專業……
陳委員靜敏：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覺得低薪聘不到，可是真的就有削價競爭的情況啊！我們不要閉著眼睛說沒有，去看看相關的血汗……

許部長銘春：不容許專業用削價競爭的狀況……

陳委員靜敏：的確有，就是因為聘僱了以後，造成這樣的情形。

許部長銘春：針對這個，我們會派員進行查核。

陳委員靜敏：再者，雇主要求兼任，這要不要罰？

許部長銘春：不行。

陳委員靜敏：這不是只有我找得到，應該勞動部都找得到吧！連時薪都寫出來了。一個聘僱人員如果依現在的目標，每個月只需要去3～6次，你覺得他養得活自己嗎？還寫「待遇面議」，這不是削價競爭是什麼？

許部長銘春：我想勞工的健康保護是不容用削價競爭來……
陳委員靜敏：的確，我現在就給你例子看。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提供我們資訊，我會請職安署派員加強查核。

陳委員靜敏：所以我們看到職護最大的問題，就是不透明的薪資及被迫要兼任行政、總務、人資等相關工作。在您自己的報告中，就提到如何能夠讓二度就業的同仁有更好的保護？或是未來如果可以有派遣平台的話，因為我們自己也有一個派遣勞工的權益保障，希望把這一塊也能apply到職護上面去，有一個更好的規畫。所以我的建議是：擬定好的養成與媒合機制，清查職護被迫從事非專職工作一事，並請勞動部於兩週內提出可行之時程方案。

最後是有關颱風假的問題。雖然政府說颱風天停班時雇主有四不必須遵守，而很多企業也都做了很好的準備與安排，只是前一陣子除了出現很哀怨的桃園竟然不用下班也不用下課的情況外，即使放颱風假，還是有很多人需要上班，譬如百貨櫃姐、護理同仁。對此，資方說沒有強迫！我認為雖然沒強迫，但基於職業倫理，這些人就是一定會去上班，所以勞動部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勞工得到更好的保障？目前唯一可看到的法源就是98年的天然災害出勤管理與工資給付要點，該要點除了前面提到的四不以外，第七點提到「宜加給勞工工資，並提供交通工具」。目前Uber Eats這種外送平台對於颱風天外送有比較好的管理，也就是颱風天不外送以外，我想知道在交通上有沒有可以提供協助之處？勞動部可否清查颱風天需要出勤的行業？並就出勤的行業來宣導雇主提供颱風天出勤的工資加給與交通津貼？這部分資料勞動部可否兩週內給我？

許部長銘春：好，沒問題。但業務單位希望酌延時間為一個月，因為還要清查颱風天需要出勤的行業，這需要一點時間。

陳委員靜敏：好。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主席：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11時3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我們來討論扶養多人數子女家庭申請外籍家庭幫傭評分方式，這並非我首次關心這議題，也相信大家都還記得那位媽媽。我第一次提出這問題時，這位媽媽就有幾個孩子，而現在她肚子裡已經有了第六個孩子。我國目前正面臨少子女化的嚴重威脅，不知黃署長是否同意？

主席：請勞動部發展署黃署長說明。

黃署長秋桂：主席、各位委員。完全同意。

陳委員瑩：行政院為了因應這問題，發布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就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重點工作！其實為了減輕家長的育兒壓力，政府也投入非常多的資源，這點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署長，請教勞動力的發展是否與人口成長趨勢密切相關？

黃署長秋桂：是。

陳委員瑩：既然是如此，那麼發展署所推動的政策是否也應該為了解決少子女化問題而給予支持性的協助？

黃署長秋桂：凡是與解決勞動力相關之議題，我們都會慎重處理。

陳委員瑩：但你們現在所做的，卻是在增加家長的育兒壓力！今天我請到傳說中──也就是我在多次質詢時曾提到的那位媽媽到場，並請她來分享自身經驗，因為勞動部在政策改變上實在過於牛步化！部長說已經交辦，這點我要謝謝部長，但我迄今仍然看不到成果，因此我今天請了這位媽媽現身說法，希望可以感動勞動部的各位，讓你們瞭解問題所在，儘速處理問題。我今天原本請她帶五個孩子來，但五個孩子實在太難控制了，也怕召委會瘋掉……

主席：不會！沒問題！依據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現在請陳汶秀女士發言。

陳汶秀女士：主席、各位委員。我是陳汶秀，就是傳說中懷第六個孩子的媽媽。

陳委員瑩：妳今年幾歲？

陳汶秀女士：39歲。

陳委員瑩：所以很早就開始生小孩。

陳汶秀女士：很多人聽到我懷第六胎時，都說政府應該要頒獎，不過我不是為了國家頒獎給我才想生小孩，而是因為我和我先生都非常愛孩子，才會生養眾多。稍後委員助理會發一封信給各位，這是我希望可以傳遞給各位的訊息。昨天晚上兩個孩子因為異位性皮膚炎，使得我必須在半夜起床兩次，幫他們抓癢、擦乳液。過程中，一個孩子跌下床兩次，至於我懷中這個孩子則做惡夢，哭了兩次，光昨天一個晚上我就起床七、八次，睡眠被迫中斷。但這並非一個晚上的事，而是好幾年以來的常態！當我懷第四個孩子時，曾經試著申請外傭幫助，只是我點數還差兩點。懷第五個孩子，我還是差兩點，現在懷第六個孩子，我還是差兩點。我開始感到疲憊，加上孩子年紀都在11歲以下，每一個都非常需要媽媽陪伴與關注，但我卻需要把時間分給家務、教養子女上，也成為我體力上的一大負荷！我不想推託責任，但我要懇求政府給我一些幫助，讓我可以有幫手幫我洗衣服、曬衣服，可以減輕我身體上的壓力，從而可以給孩子們更好的照顧。我的孩子都很有禮貌，雖然陳委員說今天可以帶五個孩子來，讓他們跑、讓他們亂，但其實就算我帶來他們，他們也不敢這麼做，因為我教導的是乖巧的孩子，是有才能的孩子，是可以為家庭、為社會付出的孩子。在此我要懇請政府幫助，也謝謝委員給我這個特別的機會，謝謝你們！

主席：謝謝陳汶秀女士，我們已經創下紀錄讓兩歲的孩子上了備詢台，陳女士還要生第七個？請大家鼓掌，也謝謝陳女士願意現身說法，讓我們可以瞭解她的困境。

陳委員瑩：之前提到這問題，勞動部所擔心的可能是一旦開放，會不會影響到國內的勞動力？請問我國107年有新生兒出生的家庭中，有多少家庭有三個以上孩子？又有多少家庭有四個以上孩子？這些數據署長是否知曉？在座知道的可以上來幫忙。

黃署長秋桂：抱歉，我們沒有掌握相關數字。

陳委員瑩：難怪！就因為沒有掌握，以致這件事遲遲辦不好！其實國發會早就在網站上公布了，請大家看一下簡報。簡報上很清楚地顯示，全國107年擁有四名子女以上家庭者，一共才4,680個。署長是過來人，也是媽媽，理當知道照顧孩子是很辛苦的！

黃署長秋桂：沒錯。

陳委員瑩：我光照顧一個孩子，24小時帶著，就已經快瘋了！早上起床時睡眼惺忪，還誤把孩子尿在保特瓶的童子尿當做水喝！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帶小孩，如果真需要幫傭幫助，一定是基於特殊考量，譬如年齡、體力、經濟以及家裡有沒有人可以幫忙等等。簡單說，一定是在諸多考量後才提出申請，而在那4,680個家庭裡，不可能每一個都提出申請；即便是每個家庭都提出申請，政府也要認可這種需求，幫他們請幫傭，無論是本國籍幫傭或外國籍幫傭。畢竟只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家庭會提這種申請，所以統計後才多少人？會有影響嗎？我不相信！這點你們可以好好算一算。至於相關的影響評估，由於署長連數據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相信你們有做什麼評估！今天我以這種現身說法的方式再次提出質詢，不知署長是否有回去要加快研議腳步的想法？最好能趕在陳汶秀女士明年1月生產前把這問題處理好，把評分方式處理好？

黃署長秋桂：其實早在當事人現身說法之前，我們就已經在檢討一些特殊狀況，是不是以加權方式來處理？就國內狀況而言，一般均認為家庭幫傭的僱用應該從嚴處理。不過自從委員垂詢後，我們也就該個案重新檢討思考，亦即針對多胞胎或生養比較多孩子的家庭，以加權計分方式來處理……

陳委員瑩：我要提醒的是，你們注意的一直是「年齡」，只要孩子六歲以後就不予計分，可是你們有算過小孩的人數嗎？我想應該沒有！以致於小孩滿六歲後就少了幾點，也就會永遠都差兩點！都要生第六個了！

黃署長秋桂：瞭解。

陳委員瑩：不管是加權還是以其他方式處理，請問這種評分方式何時可以作徹底的檢討、修正？何時可以完成？她明年1月即將生產！

黃署長秋桂：程序上必須先提到政策小組討論……

陳委員瑩：我已經給你很多時間討論了……

黃署長秋桂：報告委員，這議題我們內部已經討論出方向，也就是考量用加權方式來處理，但在程序上還是必須提到政策小組討論，但我們會儘快！

陳委員瑩：相信大家都看到陳汶秀的狀況了！一旦你們新的評估方式出來，而陳汶秀依然達不到標準，就代表你們所討論的結果是有問題的！

黃署長秋桂：瞭解。

陳委員瑩：我可以肯定這樣講。

黃署長秋桂：充分瞭解。

陳委員瑩：我認為大家可以把這個案子當作標準，若是未來仍舊無法達到新標準，那真的就是你們失職了！

黃署長秋桂：我們會注意這現象。

陳委員瑩：接下來我用一點時間請教鄒署長。目前國內七成的山難搜救任務幾乎都依靠原住民高山嚮導為之，除了登高外，還得背負物品上山。不可諱言，原住民是山難救助主力，平時卻只能以志工、義消的名義領取微薄津貼，完全不收取其他費用，純為服務性質工作！但我想問，萬一在救災過程中不幸發生意外，甚至受傷了，就現行規定而言這是否屬職業傷害？可否領取職災補償給付？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它是否為事業單位？是否有僱傭關係？是否有指揮監督之責？必須從不同面向來討論，可否容許我們作比較細部的瞭解……

陳委員瑩：你直接說不行就好了！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而答案就是不行啊！講那麼多做什麼？未來當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這些人可否加入保險，受到新法保障？

鄒署長子廉：保險部分可否請保險司來說明？

主席：請勞動部保險司白代理司長說明。

白代理司長麗真：主席、各位委員。一旦職業災害保險單獨立法，屆時所有受僱勞工均會納為保險加保對象。

陳委員瑩：但他們是義消與志工啊！

白代理司長麗真：就勞工而言，必須提供勞務或報酬，而志工則屬服務性質，與勞工範圍不同。

陳委員瑩：也就是說他們受傷了就是活該，有意外也是活該！
鄒署長子廉：或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也就是誰希望建立制度？從保險來……

陳委員瑩：沒關係，我知道你們正在研議立法，所以我也只是拋出問題，希望你們有問題就想辦法克服解決。

最後與離岸風電安全衛生管理有關，也就是職業潛水勞工的健康安全與減壓艙所引發的問題。這些人身在外海，如果減壓艙突然故障或失去功能，又因海上無處可就醫，那可真是必死無疑了！他們搏命工作卻得了減壓病該怎麼辦？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所使用的減壓艙設備有無查驗？你們是不是應該提高離岸風電相關安全設備標準？謝謝。

鄒署長子廉：謝謝委員提醒。

主席：請陳委員曼麗發言。

陳委員曼麗：（11時50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宜蘭南方澳大橋斷裂讓大家都感到非常震驚，但讓我更震驚的是六名外籍漁工的死亡！相信很多外籍移工都覺得臺灣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場域，使得他們願意到臺灣工作，如今卻不幸有外籍漁工命喪臺灣，也讓大家感到哀悼！我自己很關心漁工問題，也曾親往宜蘭看漁工在船上的居住空間，我發現他們居住的空間非常狹窄，因為船上有很多地方要放貨，以致無法給他們太多空間。依照勞動部發展署所制訂的外國人生活服務照顧計畫來看，似乎只提供漁工在船上居住的標準，據此標準而言，似乎漁工就只能在船上的生活，難道他們都不用下船？若是下船的話，他們住哪裡？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依目前規定而言，不管漁工住在陸上或船上，都必須給予一個合理且適當的居住空間……
陳委員曼麗：既然如此，勞動部可否給予他們陸上居住空間的規畫？讓他們除了在船上有居住標準外，船東也可以讓他們居住在陸上？可以嗎？

許部長銘春：現行規定並未禁止漁工在船上……

陳委員曼麗：但他們總是要下岸啊！

許部長銘春：若是下岸的話……

陳委員曼麗：他們是外籍漁工，在臺灣並沒有家！

許部長銘春：我們已經與地方政府及農委會針對對岸置中心進行規劃，讓這些漁工未來一旦上岸，也有適當的空間可以居住。

陳委員曼麗：漁工到臺灣工作不免也會碰到天災，但現在即便是颱風天，他們仍舊住在船上，我想漁業署應該非常清楚這點，而從前幾天的新聞亦可知曉，這些漁工一直都待在船上無法避難！南方澳原本有一個大陸漁工安置中心，這是因為1994年（民國83年）時有大陸漁工不幸死亡，因而為此建立了大陸漁工上岸時的安置中心，讓他們有休息之處。該中心一共有800個床位，後來卻因故未能好好利用，以致無人居住，現在也只住了不到40人，終於在今年7月停止營業。2016年政府雖然曾經提出規畫，但我知道其實並沒有，後來終於停止營業。為何這裡有800張空床卻不使用？難道一切就看漁工老闆的良心嗎？對此，政府並沒有任何規範，難道這不是政策疏失？

許部長銘春：因為法規並未禁止他在船上生活，但我剛剛有講到……

陳委員曼麗：雖然沒有禁止，可是他下了船沒有地方……

許部長銘春：有時候遇到天災必須避難，或有需求時，他們可以上岸。不可諱言，政府有責任建立安置中心，而我所得到的訊息是，宜蘭縣政府已經提出新的安置中心規劃……
陳委員曼麗：但是一直都沒有進度啊！

許部長銘春：勞動部有經費補助，縣政府也提出計畫，只是產權有問題，正由工程會協調中。這件事我們會……

陳委員曼麗：可以加速嗎？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積極催促辦理……

陳委員曼麗：很多漁工之所以生活在船上，是因為無處可去，只好沒事就窩在船上，一旦出現海上變化，即便船停泊在岸邊，但變化都是比較大的！所以如果政府不為他們做好準備，就不知下次還會發生何種災害！

許部長銘春：縱使一直在船上，也一定有需要下船上岸後需要居住的空間，我想這需要中央與地方一起處理……

陳委員曼麗：需要花多少時間？何時可以看到？

許部長銘春：目前的進度是由工程會協調中，我們也會給予協助……

陳委員曼麗：兩個禮拜可以嗎？

許部長銘春：我必須先瞭解工程會的進度為何，故無法在此答復委員，但我會在兩個禮拜內回報訊息給委員，好不好？

陳委員曼麗：好，請在兩個禮拜內回報訊息給所有委員，我想大家都很關心這件事。

最後是有關颱風天外送一事。很多民眾會因為颱風天不想出門而請外送員送東西，但對於外送員而言，其實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做事。我知道勞動部有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當中雖然有評估，卻是交由雇主自由心證，以致颱風來了，外送員依然在路上奔波。現在已經有外送公司表明颱風天暫停外送服務，但如果由勞動部來做更清楚的規劃不是更好？否則一旦有人發生意外，國家也得跟著擔負責任！

許部長銘春：依照10月2日剛頒布的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規定，要求雇主在颱風天時……

陳委員曼麗：我知道有十個評估。

許部長銘春：停止外送。當然，強風豪雨時一定要停止外送，不容他以自由心證隨便評估；反之，若是放颱風假但無風無雨，要外送就沒問題；可是萬一真的風大雨強，就必須停止外送。

陳委員曼麗：當地方政府宣布停班時外送員也能停班嗎？一般都是宣布停班停課，一旦停班了，他們也能停班嗎？

許部長銘春：雖然發布停班停課，卻可能無風無雨的，這種情形下可以外送；但若有風雨，就必須停止外送。

陳委員曼麗：我希望勞動部能規定得更精準一點，讓大家有所依循，也不會變成勞資糾紛，更不會發生意外。希望勞動部再加油，謝謝。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發言。（不在場）鄭委員不在場。

請李委員彥秀發言。

李委員彥秀：（11時59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有兩個主題請教部長。第一個是我和其他委員都關注過的議題，今天我要繼續就政策面請部長說明得更清楚些，讓我們知道政府未來作法為何。這一次南方澳大橋倒塌後，社會又開始討論外籍漁工與外籍移民工權益相關問題。這一次的死亡意外，讓我們發現漁船僱用外籍移工分成兩種制度，一個是境內聘僱，一個是境外聘僱這兩種制度，這兩種制度的勞動權益我們要怎麼去保障？部長，在你的認知當中，境內聘僱跟境外聘僱的勞動權益保障，應該是一致性，還是應該看主管單位自己的判斷？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因為境內聘僱的話，就要適用我們的勞動法規，勞動法規是國內法，他因為……

李委員彥秀：那境外聘僱在國內工作呢？

許部長銘春：境外聘僱他是在國外工作，所以變成……

李委員彥秀：如果是境外聘僱在國內工作？

許部長銘春：不行，他進來如果要上岸的話，他還要申請，還有一些……

李委員彥秀：所以在這一次的南方澳大橋……

許部長銘春：他是適用遠洋漁業條例……

李委員彥秀：遠洋漁業管理法的授權規定，一樣是同樣的外籍漁工，因為同船裡面可能有外籍移工，也有本國的漁工，一條船裡面可能都有，如果照部長你這樣的說法的話，可能一條船裡面同樣是勞工，但是卻有兩種不同的制度。
許部長銘春：不會！報告委員，他是境內聘僱的話，他就是適用我們的勞基法，不管他是本國或外籍移工，全部都是……
李委員彥秀：但是部長你剛才講了，我關注了遠洋漁業條例裡面的授權，對於境外勞工的規範只有兩條，但是我們勞基法的契約裡面，其實包括工資、工時、休息時間，我們都規範得很明確，勞基法第四十二條裡面都規範得很明確。就我看遠洋漁業條例裡面的授權境外僱用非我國漁船船員的管理辦法裡面，事實上，這兩個法令其實是有差異的，因為我們的勞基法規範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跟部長就教說，一條船裡面可能有本國漁工也有外籍漁工，但是在相對的待遇上，或是適用休息的時間等各方面，那就可能會有兩套管理的標準。

許部長銘春：所以委員您現在跟我討論的應該是境外……

李委員彥秀：境外漁工跟境內漁工，就是他可能在同一條船裡面。

許部長銘春：不會，這個分為遠洋漁船跟近海漁船，不會有說近海漁船上面還有……

李委員彥秀：部長，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現在的事件全部是境內聘僱的喔！全部是近海作業的漁船，所以這次罹難或受傷的漁工都是境內聘僱近海作業漁船上的移工。

李委員彥秀：好，那我跟部長討論一下，境外聘僱在同一條船裡面，如果在我國的海域上。

許部長銘春：不會，境外聘僱的話，他是屬地主義啦！就是他的工作場域……

李委員彥秀：是只能在境外，不能在國內？

許部長銘春：對，不能在國內，他就是在國外，所以我們的勞動法規沒有辦法去適用他，但是我們的農委會有一個遠洋漁業條例有一些授權規範去規定。

李委員彥秀：好，那我請問部長一件事情，你覺得勞動檢查作業是不是非常專業的工作、是不是需要專業的訓練？

許部長銘春：當然。

李委員彥秀：不管是境內或境外聘僱，當然我們有一個遠洋漁業管理條例授權來訂定境外僱用非我國員工的管理辦法，也有一個管理辦法在裡面，但是同樣都是勞工，只是有分境內跟境外、分本國跟外國，我們長期都在強調人權、勞權，所以你覺得這件事情授權給農委會也好，或者是漁業署也好，你覺得保障度夠不夠？既然我們認為勞檢相關的業務非常專業，需要特別去判定，但是委由他們來做這件事情，權益相關的保障夠不夠？我們長期都在說不管是本籍或外籍，我們都重視勞權，但是在這件事情上，對於我們僱用的非本籍漁工，勞權由他們漁業署來去判斷，勞權的保障是不是足夠？

曾經監察院也有糾正你們，其實在勞權的規範上、在認定上，應該是只有一個主管機關，而不是由他們去作判定，所以對於這件事情，監察院也曾經糾正過勞動部，我覺得這件事情的主管機關應該還是要回歸到你們身上，這是第一點我要提醒部長的地方，因為漁業署雖然有其相關規範，但是在勞工權益的保障上是不是足夠，兩者的規範差異事實上非常非常大，因為裡面只有兩條，這是第一個我要提醒部長的地方，未來你們如何去面對這個問題，因為不管是本籍漁工跟外籍漁工，我覺得在勞權上，我們都應該只有一個標準，這是我要強調的地方。

這二點剛才陳委員曼麗也有提到，我今天想討論一下共享經濟的部分。因為我們現在的外送行業，共享經濟的勞動權益越來越多人重視，外送行業現在也非常、非常夯，但是我們在勞基法認定的標準，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屬於僱傭的關係，我們的判斷是從雇主指揮監督的強弱去判斷他到底是不是屬於僱傭關係或是承攬關係，對不對？那部長你認為現在的外送行業到底是屬於什麼樣的關係？到底是僱傭還是承攬？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這個其實都有，因為我們……

李委員彥秀：什麼叫做都有？都有的話，你判定的標準跟規範是什麼？

許部長銘春：對於現在共享經濟的平台業者跟外送員之間的法律關係，我們也曾經跟業者開過會，也曾經跟外送員……
李委員彥秀：部長，我不管你說都有，但是對於未來的認定，當發生糾紛的時候，你的認定標準是什麼？你未來管理的辦法是什麼？

許部長銘春：第一個，我要說明的是因為確實有的是僱用、有的是承攬，因為契約自由原則，我們會尊重，但以勞動部的立場來講，我們是禁止有假承攬、真僱傭的情形，以目前來講，我們正在訂定僱傭及承攬的認定原則。

李委員彥秀：好，部長，那這個原則多久會出來？因為這種新經濟的工作型態，其實層面影響非常、非常大，我支持你做這樣的認定，就是你說要有一個新的規範出來，那這個規範多久會出來？

許部長銘春：年底。

李委員彥秀：年底要出來？

許部長銘春：有一個認定原則會出來，就是對於僱傭或承攬的判斷。

李委員彥秀：部長，因為指揮監督關係隨著科技的發展。他會有不同的型態發生，像以前是雇主可以去決定他一定要走哪樣的路線，一定要在10分鐘之內可以到達，但是現在新的經營型態是我可以用顧客的評價或是送的速度去決定下次要不要再把這個業務承攬，讓外送者去承擔，所以像這樣的指揮關係，其實還是有指揮關係，只是不是由雇主作決定，而是客戶作決定。包括美國其實有針對相關新經濟型態的外送行業作了很多討論，像美國加州法院就判定這個是比較接近僱傭關係。我並不是強調這樣的業務一定要納入勞基法，但是在工時跟工資的設計上，因為這種新經濟型態是跟平常我們的勞雇關係不一樣的，我認為勞動部應該針對這種新經濟型態、這種共享經濟的類似相關業務，另外設計出不同的職業災害補償跟社會保險，我覺得應該要有新的規範出來，對於相關的業者或者是勞雇關係，大家都有一個可以遵行的依據。

許部長銘春：是，有。報告委員……

李委員彥秀：一定要到年底嗎？有機會更快嗎？

許部長銘春：因為我們要收集相關的資訊，包括世界各國的，國外對於新經濟型態做得比較長，可以參考的依據也比較多，我們正在收集各國的判定標準，所以大概需要一點時間，但我們會儘快，看看他們能不能再提前一點，我們來努力。

李委員彥秀：部長，儘快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謝謝。

李委員彥秀：謝謝。

主席：請王委員榮璋發言。（不在場）王委員不在場。

請吳委員焜裕發言。

吳委員焜裕：（12時10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首先恭喜勞動部職安署多了職業醫學組，職業衛生與職業醫學相關的人力目前應該專業化，不曉得這方面的專業人員招考什麼時候會開始執行？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對於這個議題的全力支持跟長期關心，還有對我們的協助，對於什麼時候可以聘到醫師這個部分……

吳委員焜裕：何時開始招考這方面的專業人員？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這不用招考。

吳委員焜裕：職業病科專責人員開始招募了嗎？

鄒署長子廉：委員是指專科醫生……

吳委員焜裕：職業病專科醫師。

鄒署長子廉：這個只要過了，我們就上網公告，只要高考及格有醫師執照的人就可以進來，這個部分只要行政院會銜通過之後，我們就可以對外徵才。

吳委員焜裕：現在聽說已經通過，但還沒有公告。

鄒署長子廉：對，還沒公告。如果公告了，我們會馬上招募……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其實這個沒有問題啦！只要相關的程序完成以後，我們馬上就可以公告招募了。

吳委員焜裕：因為確實臺灣的工時很難下降，所以對我們臺灣從事勞務工作的人，我想我們除了安全維護以外，身體的健康也要多加關注啦！所以希望職業衛生的人員高考或是相關的考試也儘快擬出辦法。

許部長銘春：如果過的話，我會儘速來落實。

吳委員焜裕：也請部長大力支持，謝謝。

目前因為所謂非破壞性檢測業的公司發生一些群聚的癌症報導，我們也知道說原能會在這方面的人員、職員專業上是不足的，是不是部長能夠鼓勵職安署跟原能會密切合作，強化從事非破壞性檢測業工作人員的健康、安全、衛生、職業衛生等相關檢查，是不是能夠請部長也鼓勵職安署能夠加以幫忙？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其實這個部分雖然權責機關是在原能會，但一直以來職安署都沒有缺席，在特殊健檢的部分也一直都跟原能會一起合作，但對於這件事情我也會督導我們的職安署，要更積極的跟原能會來作一些配合，包括作一些提示，因為職安署在專業上可能可以提供很好的意見給原能會。

吳委員焜裕：謝謝部長繼續鼓勵職安署，因為從數據上顯示，上半年原能會執行五十多次的稽查，但是勞檢人員有一起陪同進場的才5次，所以這方面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包括教育訓練、安全防護、承攬管理、健康檢查等等看怎麼來協助原能會，讓這方面能夠做得更好，以保護這些從事非破壞性檢測業的從業人員健康，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吳委員焜裕：不然他們目前有些人為了多賺點錢，確實有時候忽略了輻射的保護方面，也對健康造成潛在的危害，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吳委員焜裕：謝謝。今天很多人都講到外籍移工的問題，也很感謝職安署做了生活的計畫，但是我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從事的工作是所謂的3K產業，在職災、失能跟相關死亡率的部分，經過我們整理資料，發現確實跟本勞相比有高出兩倍以上，我們該如何鼓勵我們的產業來照顧這些漁工，其實也很重要。不知道職安署或勞動部對於這方面有沒有什麼規劃來照顧這些外籍漁工？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我想這個部分要從加強安全教育訓練來做起。

吳委員焜裕：所以這些漁工進來的時候，沒有職安衛的相關訓練嗎？

許部長銘春：其實都要有啦！都有。

吳委員焜裕：但是我聽說語言是一個很大的隔閡。

許部長銘春：語言的部分我想應該不是問題，這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有關安全教育訓練的部分，我們一定要再加強讓它能夠……

吳委員焜裕：麻煩一下，確實從數據來看是不好看的，這樣我們早晚會讓人家覺得臺灣好像在某些方面做得有點問題，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吳委員焜裕：我們加油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謝謝委員。

吳委員焜裕：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靜儀發言。

林委員靜儀：（12時15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時間很短，所以我追進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對於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瞭解其實際運用的狀況，不過其實我們辦公室一直關注的是醫療事業單位的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的狀況，你們的規定第五項是500人以上的話是甲種的主管一個、安全管理師一個，然後職業安全管理員也一個，我們那時候有追蹤過這個事情。你說臺灣500人以上的基本設置是這樣，當然有些醫院可能覺得他需要多設置一點，就看他們有沒有這麼認真，但是我們查了一下臺灣的醫院規模，1,000人到1,999人的有25家，2,000人以上的有9家，3,000人以上的有6家，5,000人以上的有3家，所以如果依照你們的標準，只有未滿30人、30人以上到100人、100人以上到300人、300人以上到500人，然後500人以上就只有一個規定耶！上次你們有跟我說你們要檢討，檢討到現在呢？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我是不是請業務單位來說明。

林委員靜儀：好，可以。

主席：請勞動部職安署鄒署長說明。

鄒署長子廉：主席、各位委員。謝謝委員指導，其實我們有考慮到，因為事業單位規模……

林委員靜儀：你們上次也跟我說你們有考慮到，考慮這麼久喔？

鄒署長子廉：變化很大，那我們現在是訂一個低標，要不要再往上升，其實每個行業別的風險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是有各方意見一直在掙扎。

林委員靜儀：在掙扎？

鄒署長子廉：在檢討。

林委員靜儀：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我當然知道你們的職安管理辦法裡面，每個職種還有職業場合的狀況不一樣……
鄒署長子廉：風險不一樣。

林委員靜儀：問題是說如果你們的基本標準就是500人以上，我現在沒有用每個產業別跟你講，我是用醫院，因為從2016年我們辦公室就一直要求你們做呼吸防護。

鄒署長子廉：是，有做。

林委員靜儀：像臺大有5,552個員工，如果臺大醫院用最低員額，就是3個職業安全管理的人，然後要他們處理這五千五百多人的職業安全，你們覺得這樣OK嗎？有辦法嗎？
鄒署長子廉：報告委員，這是最低標準，有的醫院都超過這個數字來設置人員。

林委員靜儀：我當然希望啊！但是……

鄒署長子廉：只是我們要不要再往上……

林委員靜儀：所以你們的意思就是希望這些醫療事業機構能夠秉持著他們的良心，不要abuse我們的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就對了。

鄒署長子廉：報告委員，應該這樣來討論，每個醫院要推他自己的職安管理系統，系統有需要人、要計畫、要執行，這些都是必須按照系統來進行的。

林委員靜儀：我這樣講，最簡單，因為你們設這麼細，像是100人以上到300人、300人以上到500人，前面這些都是200人做為一個差異，所以你的意思是說，500人以上都沒有差別嗎？你剛剛講的產業別，我可以理解啊！有些產業的人數比較少、規模比較小，所以我可以接受其管理人員的需求是比較低的，可是我們就看到你從500人就直接跳到5,555人，是同一個級數耶！那你給我的理由是說，因為他的產業別不同，所以500人以下的產業別就有不同，500人以上的就沒有不同，所以500人以上的同一個標準就可以處理，你懂我的意思嗎？因為這是一個管理辦法，你們是有一些作為可以處理的，譬如過去你們沒有關注過醫療產業、醫療事業單位裡面的呼吸防護，這是一個新的業務，那現在立法院關心了，我們也很高興你們關心了，你們做了這個新的業務，結果對於這些醫院來說，你就是讓他良心發現，自己突然覺得應該多聘人來做嗎？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這個議題我叫他不用掙扎，趕快把現在研議的相關狀況儘快跟我報告，我來做決策啦！好不好？

林委員靜儀：部長，因為第一線在做職業安全衛生的人員也很希望把他們的專業做好，但是這個級距從500人跳到5,500人，我先不管其他行業，我單純就醫療產業，你要有個態度給我們，你知道這個行業的人真的可以做這個事情嗎？這個事業單位的職業安全官可以做這個事情嗎？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林委員靜儀：我也很高興你們一直關注職業安全衛生，所以明年1月1日起你們就要實施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這一條規定「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採取下列呼吸防護措施」，請問「專人」的定義在哪裡？出來了沒有？

鄒署長子廉：報告委員，我們有訂一個指引，目前正在法制作業中，應該近期會公告……

林委員靜儀：近期是什麼時候？因為明年1月1日要實施了。
鄒署長子廉：應該10月就會公告了。

林委員靜儀：好，資料先給我們辦公室看一下，好不好？

鄒署長子廉：好。

林委員靜儀：我們要知道現在你們對「專人」的定義及計畫擬定、控管、監督的狀況，不然如果像我前面講的，五千多人的醫院還用最低標準的話，就3個人耶！他們教得完嗎？他們處理得完嗎？

再來是去年審查預算時，我們曾提出主決議，希望你們可以訂定文件化型態的呼吸防護計畫範本，還有載明可供專業諮詢的單位，也就是我們希望你們能夠關注醫療院所手術煙霧的防護，我很高興你們做了這樣的指引，但是你們的範本還沒有明確的資料，說明要怎麼配戴防護器材，我要你們編製圖解出來，你們也還沒有編製出來，我們希望你們的進度，至少要加強向PGY受訓醫師、護生、實習醫生等剛剛進到醫療領域且大量接觸手術業務的第一線人員，宣導手術煙霧危害預防及呼吸防護，但是圖解在哪？配備的狀況在哪？資料在哪？我們一直在追這一題，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謝謝委員，我會督促職安署把你剛剛指教的部分儘速做好。

林委員靜儀：好，如果這個月你們的資料可以出來，都先給我們辦公室一個進度，好不好？

許部長銘春：好。

林委員靜儀：好，謝謝。

許部長銘春：謝謝。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童委員惠珍及何委員欣純均不在場。

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12時22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好！我看到這兩天的新聞特別提到年總工時到底有沒有有效降低一事……

主席：請勞動部許部長說明。

許部長銘春：主席、各位委員。是。

鍾委員孔炤：民眾都很關心2018年年總工時資料的公布，根據這個資料，臺灣在OECD當中排名第四名，是吧！

許部長銘春：是。

鍾委員孔炤：我們知道當時勞動部曾經說明，我們排名第四名是因為我們的全職勞工朋友比較多，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太少，導致我們的年總工時相比OECD其他國家的結果確實會失真，你認為這個答案會讓大部分人接受嗎？因為我們的全職勞工多，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少，所以我們的全年總工時就相對多，你認為這個答案會讓大家接受？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我們陳述的是一個事實，我國的全時工作者的確比部分工時工作者多……

鍾委員孔炤：今天我要跟部長講的是我們部分工時勞工比率低的祕密到底藏在哪裡？就是我們一直講的細節藏在哪裡？各先進國家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均高於男性10%到40%，反觀臺灣，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是比男性高，但是也高不了多少，不過高出1.8%而已，相比其他國家，我們不講荷蘭，荷蘭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高達58.7%，英國是37%，澳洲是38%，紐西蘭約31%，但是臺灣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也不過只比男性高出1.8%而已，為什麼歐美先進國家、日本、韓國的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都比我們的高？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們的女性勞工因懷孕而退出職場的比率太高。我要講的重點是我們的女性勞工結婚之後，職場上的環境、態度是不是有提供相對友善的條件？我要跟你探討的是臺灣的情況特殊，一般來講，臺灣女性勞工結婚之後離開職場，再回到職場的比率很低，相比其他國家，臺灣女性的勞參率就比較低，不只比新加坡低，我們一直講臺灣是亞洲四小龍，但是四小龍裡，我們女性的勞參率就是比人家的低，相比韓國和日本，講白的，他們都是男尊女卑耶！但是他們女性的勞參率都還比我們的高。我們女性勞工的懷孕離職率也達到17.58%，懷第一胎的離職率達到24.99%，等於25%，也就是四分之一，換言之，100個女性勞工當中，結婚之後懷第一胎的有四分之一就離職了，所以我們女性的勞參率較低，整體復職率（請育嬰假或產假之後復職或重新找工作的比率）也不過55%，可見臺灣的女性勞工有7.9%因懷孕而退出職場不再復職，這個比率是用17.58%和45%相乘而來的，結果是接近8%。正是因為我們的女性勞參率低，導致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少，才會如此，我們的全年總工時沒有增加，我們的全年總工時下降得比別人多，為什麼我們的全年總工時會比人家的高？

我們一直有討論到女性的勞參率，譬如職場要設哺乳室等等，但是政策面的具體作法如何？請問部長，勞動部對於女性勞工在職場上的環境有沒有提出具體的政策作法？譬如歐美國家，我剛剛提到，荷蘭女性在部分工時勞工的比率為什麼有58.7%？德國的為什麼有37%？因為他們認為如今面臨少子化，要鼓勵女性懷孕，要讓女性工作時能夠同時兼顧到家庭，讓他們不會因此離開職場，反而能夠留在職場，政府甚至提供工作給他們，一樣領40小時的工資，但是每週可能只上班20小時。當我們採取一些補貼措施時，類似這些具體措施是可以用的，看看如何幫助女性勞工，而不是他們只要失業，政府就提供失業的救濟管道。如今我們面對少子化、女性勞動參與率降低，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把提升女性的勞參率做為解決少子化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再者，如果現在年總工時並沒有有效降低，我們就從提升女性勞參率的具體政策做起，部長，關於這個具體政策，你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提出？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為協助因生育而離開職場的婦女能夠重返職場、二度就業，勞動部的具體政策就在104年6月17日修正的就業服務法，那時我們就把二度就業婦女做為政府制定促進就業政策的特定對象，目前我們的具體作法是全國有三百多個就業服務據點，我們就服員……

鍾委員孔炤：部長，我知道你講的這些，我自己從行政部門出來，也在勞工局待那麼久，其實政策推動具體落實在執行率，所以你事後再給我報告都沒有關係……

許部長銘春：好，我們……

鍾委員孔炤：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也沒有辦法給部長……

許部長銘春：我們會把過去做的……

鍾委員孔炤：我想最主要就是在執行面的比率到底有多少、我們有哪些具體政策或歐美先進國家有哪些具體措施可以做為我們改善的……

許部長銘春：是。

鍾委員孔炤：除面對這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主席，還可以給我時間嗎？

主席：可以，請繼續。

鍾委員孔炤：除談到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解決我們的少子化或我們一直講的缺工問題之外，我另外要跟部長提到的是我們一直討論的假訊息、假消息，請問年總工時持平，怎麼可能有大量勞工想加班不能加班？上面這個資料不是我自己的資料，這是從主計總處包括你們勞研所得來的資料，統計從2015年到2018年年總工時的變化，最多的是在2016年……

許部長銘春：對。

鍾委員孔炤：為什麼？是因為當年元旦正式實施單週40小時工時，對吧！

許部長銘春：對。

鍾委員孔炤：所以它的變化相對最大。2017年元旦一例一休上路，它的年度變化有多少？沒有！二修之後，它稍微有點變化，減少2小時，這2小時是哪裡去了？

許部長銘春：二修之後，我們採取一些措施讓它彈性化……
鍾委員孔炤：我只是要跟部長講，也不過減少那2小時，真的讓想加班的人不能加班嗎？當媒體一直報導或訊息一直在傳，有些人想加班不能加班，請問事實真是這樣嗎？還是這是一個假消息？一例一休哪有限制加班？勞基法從1984年立法以來，加班上限什麼時候改過？不就是46小時嗎？

許部長銘春：沒錯。

鍾委員孔炤：我們有改變過嗎？一例一休修法之後，加班上限有改變成70小時、80小時嗎？還是以前加班上限是70小時、80小時，一例一休修法之後，變成46小時？沒有！我們第一次修法時，加班上限還是46小時，第二次修法時，只是讓它有點彈性，三個月的時數還是不變，總時數還是一樣46乘以3，還是一樣是138小時，只是前後得以調整，三個月的其中一個月加班上限可以調到54小時，但是另外一個月會變成38小時，對吧！

許部長銘春：沒錯。

鍾委員孔炤：也就是從1984年以來，勞基法第三十二條加班上限46小時的規定就沒有改變過，2016年修單週工時40小時時，也沒有動到這個條文，2018年二修時，也只是放寬，讓時數更加彈性，這是勞基法修改之後的一個彈性化政策，它並沒有限縮啊！怎麼會有一例一休造成想加班的不能加班、加班時數不夠的訊息在傳？你認為這個訊息是正確的嗎？

許部長銘春：報告委員，當我和不管勞或雇進行雙方座談，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時，我都會跟他說明……

鍾委員孔炤：我甚至講，加班……

許部長銘春：其實加班時數從來沒有動過。

鍾委員孔炤：但是訊息一直在傳，以前可以，為什麼現在不行？以前都可以加班60、70小時……

許部長銘春：沒有，從以前就沒有這個規定。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大家都講從來沒有修正過，但是很多企業主可能不曉得原來法律的規定就是46小時，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們的認知是以前加班50、60、70小時都沒有關係，現在媒體討論一例一休時，卻變成原來70小時被限縮到剩46小時，可是剛剛我們從全年總工時來看，也沒有啊！
此外，根據統計，2014年我們每人每月的正常工時是169.3小時，這是主計總處的公告資料，我想條件司司長倩蒨應該很清楚，我們計算的實際工時大概是166小時，用174小時扣掉8小時，如果以52週計算是174小時，但是國定假日有12天，一天扣掉8小時，是不是166小時？這個數目字我很會算，我什麼都不會，這個數目字我就會算；之後一例一休一修的結果是161.1小時，二修的結果是161.6小時，2018年是161.3小時。再看加班時數，2014年到2018年的加班時數變化很少。

從以上資料來看，有人說勞工一個月少領3萬元，我說這是胡說八道！有人說因為一例一休的修法，讓勞工一個月的加班費少領3萬元，請問那個3萬元怎麼來的？如果用薪資中位數3萬3,000元計算，你一個小時也不過多少錢，就算讓你一個月加滿46小時的延長工時，用3萬3,000元計算，也不會超過8,500元，既然如此，我就覺得奇怪！工時也應該會大減啊！因為加班量大減。關於這個部分，勞動部也有相關資料佐證，如果這些資料是假的，如果勞工一個月的加班費少領3萬元，我計算過，你的薪資要10萬元。請問在座的各位行政官員，你的薪資有10萬元的請舉手！司長有啦！

主席：備詢的官員，這是在國會殿堂，薪資有超過10萬元的要舉手喔！該舉手的要舉手。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司長有，因為他們現在是十二、十三職等，應該有，但是其他人呢？

主席：沒有人敢舉手。

鍾委員孔炤：因為部長沒舉手，這代表他們的團隊精神，部長沒舉手，其他人不舉手，部長一舉手，其他薪資超過10萬元的就會跟著舉手。

主席：部長要先舉手啊！要自清。

鍾委員孔炤：我只是說如果從薪資結構計算，結果是這樣，所以什麼當時在高鐵上碰到一位阿伯說他少領3萬元，這樣的話，他的薪資就是10萬元，不然他怎麼會少領3萬元？類似這樣的訊息，一而再、再而三蔓延，對我們來講，尤其是在執政，不管有沒有選舉，我們應該適時去處理。主席，再給你看兩張圖片就好，從一例一休後，有99.6%的弱勢者，加班都不夠，這就很奇怪，這不是我自己設的表，從單週40小時的變化，自105年到現在的結果，95.16確實是朝週休二日在走。我要向部長提示，就是面對一些訊息，如果是不實或假消息，以及一些中小企業主及業主，因為他們對法律認知不足，更何況我們現在是法遵，現在我們沒有裁罰吧？

許部長銘春：有，檢查還是有，法遵是沒有。

鍾委員孔炤：我沒有說你沒有檢查，只是說透過這個過程已經快一年了，為什麼還讓加班等事情的相關訊息一直在蔓延及氾濫？這就表示我們在訂定政策時，目標及方向應該都是對的，但是怎麼會演變成在修法過程中造成事業單位的困擾，以及勞工收入的減少，也造成政府的聲譽遭受損失呢？怎麼會搞成勞資都輸呢？

許部長銘春：有關委員提到假訊息的部分，不管是我們在與企業界座談時，他們提出來的，或是我們在相關網站及書面上都有做澄清。事實上，加班與一例一休是沒有關係的，時數也從來沒有動過，至於薪水減少的部分，是不是……
鍾委員孔炤：那我就很納悶，每次去到那裡，就被人家說是因為一例一休而造成選舉失敗的最大原因。

許部長銘春：有時候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不過我們會加強來澄清。

鍾委員孔炤：有關以訛傳訛的部分，部長在行政上是不是有應該要做的呢？

許部長銘春：會。

鍾委員孔炤：或者法令更應該明確一些。

許部長銘春：是。

鍾委員孔炤：謝謝主席及在座各位官員。

主席：謝謝鍾委員孔炤的質詢。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鍾委員佳濱、周陳委員秀霞、蕭委員美琴、吳委員志揚及呂委員玉玲均不在場。

本日會議詢答全部結束。委員王榮璋、蕭美琴、吳志揚及楊曜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委員王榮璋書面質詢：
我國於106年11月3日完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審查，國際審查委員於結論性意見第69點次中建議我國，應規定雇主必須針對工作場所進行合理調整。

一、合理調整與職務再設計的概念落差

針對國際審查委員於結論性意見提出我國在工作場所中的合理調整的疑問，勞動部於結論性意見回應中，為協助身心障礙者排除工作障礙，勞動部將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定「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責成縣市政府辦理職務再設計服務。由於工作環境對障礙者造成阻礙，透過職務再設計是一項合理調整有效的方法之一。

根據「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第8條規定，雇主、身心障礙自營作業者、公、私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及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居家就業服務之單位。然而目前僅有上述5種對象得以向政府提出職務再設計補助需求。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合理調整」規定，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依照現行規定，得以提出職務再設計的申請對象僅限雇主及自營作業者，僅有部分就業輔具得由身心障礙者個人提出申請。

根據身權公約平等不歧視之規定，在不造成過度負擔的情況下，承擔合理調整之義務相對人若不提供調整，則構成歧視。身心障礙者雖得以與雇主協調向主管機管提出職務再設計的需求，倘若雇主拒絕協助申請，根據現行就業服務法第5條之規定，雇主是否就構成對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歧視？又身心障礙者遭遇雇主拒絕，當事人是否有提出合理調整的請求權？職務再設計的義務相對人為政府，倘若雇主未積極協助障礙者申請，是雇主構成歧視，還是政府構成歧視？倘若職務再設計的申請與否，並非構成就業歧視的要件，那麼針對職場上的合理調整，除現有由政府承擔負擔的職務再設計外，勞動部對於合理調整的見解為何？

二、勞動部對合理調整之概念入法準備不足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追蹤報告」指出，預計於108至110年間，針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6條修訂，確保身心障礙只得就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列之權益，在不造成相對人承受過度負擔的前提下要求合理調整，否則適用該法第86條第1項之罰則。

於國家報告審查結論性意見回應中，勞動部針對就業歧視防治層面指出，於107年函請個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針對勞工行政業務人員及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規劃辦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教育訊聯及宣傳活動，並將規劃作法納入勞動部個地方行政主管機關辦理就業平等績效考核指標之評分。

請教部長，針對身權公約中平等不歧視及合理調整的規定，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辦理情形為何？勞動部是如何定義考核指標，以確保各地方行政主管機關或就業歧視評議委員充分了解合理調整之定義？另外，在勞動部尚未對合理調整概念提出見解前，勞動部如何考核各地方主管機關的辦理情形？

日本於2013年制定「障害者差別解消法」，該法施行後內閣府針對何謂合理調整提出「合理的配慮提供等事例集」，針對各種社會生活場域，包括職場上身心障礙者會遭遇的障礙與歧視進行案例分析，進而描繪合理調整的定義。查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針對就業歧視的定義，尚停留在對就業服務法第5條的法規解釋，且針對各地方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受理之案件也未有公開之公務統計資料。

本席認為，針對身心障礙者遭遇的就業歧視樣態，勞動部目前缺乏案例分析，且公務統計資料不足。為配合後續身權法之修法，勞動部應積極研議如何賦予合理調整於勞動場域的定義，而非一再以我國已辦理職務再設計為由，合理化我國勞動政策早已融入合理調整精神。勞動部本席要求，勞動部針對合理調整入法，應定期針對全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理案件進行分析統計，並於兩周內針對職場之合理調整概念提出相關政策規劃。
委員蕭美琴書面質詢：
一、小規模養殖業者聘僱外勞規定能否更開放？

108年5月8日行政院農委會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審核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作業要點」，協助農漁民依規定申請外勞聘僱以解決缺工問題。要點之二明定雇主為農會、漁會、農林漁牧有關之合作社或非營利組織，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向農委會申請核定及聘僱。勞動部也配合修正了「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但該標準第19-10條第4款規定，外國人受前條雇主聘僱從事外展農務工作之人數，不得超過雇主所屬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國內勞工人數。實際上可擔任雇主之一的各縣養殖協會就算要幫忙，但僅有非常少的人力，因此可代申請人力數也少，根本無法滿足地方漁民業者之實際需求，請勞動部再予檢討放寬。

二、外籍家庭看護工年限再延長

目前就業服務法第52條規定家庭看護工在台工作年限不得超過14年，自本條文修正後有8千多人提出申請，因陸續到期，迭有民眾因與外籍看護感情深厚，也確實需要熟練的看護照顧家人，陳情希望能夠再延長家庭看護的服務年限。或可多少解決此一情況的作法是新經濟移民法的立法通過，目前還在等待審議。而依據國發會統計（4月8日新聞）年資已快抵上限的社福外勞（13年以上）有1,704人，也就是一千多個家庭即將受到影響，勞動部有何因應作為？

三、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強制全面納保應注意之反彈

職災保險單獨立法用意在於彌補目前勞保條例對勞工職災保障的不足之處，譬如目前許多實際受雇勞工並未納保，遭遇職災時難以即時獲得協助，造成與雇主間的無端對立及衝突，對勞資雙方都不利，然而從過往健保開辦的經驗來看，職災保險脫離勞保單獨立法，日後一定會提高費率，增加勞工尤其是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的負擔，再者全面強制納保後，原本四人以下的單位也必須強制加保，勢必造成職業工會會員流失，弱化職業工會協助辦理職業進修、職災安全觀念之推廣等等方面的功能，因此職災保險單獨立法的推動，已造成反彈，請問勞動部如何化解？
委員吳志揚書面質詢：
本院吳委員志揚，有鑑於中華映管公司近日來接連向勞動部提出大量解僱計畫。爰此，特於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4次會議，向勞動部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一、截至108年10月2日止，華映公司辦理資遣通報計1,558人，但迄今成功就業的人數只有466人，仍有1,092人還未找到工作，如再加上華映公司在10月1號所提的大量解僱計畫中預計解僱的1,900人，將有近3,000人面臨找不到工作的狀況，請問勞動部如何協助這些遭資遣的員工？

二、此外，這1,558位被華映資遣的員工，去參加職業訓練的僅有108人，連14分之1都不到，請問勞動部參加人數如此低的原因為何？有研擬具體的改善方法嗎？

三、除了華映外，大同公司底下的綠能公司一年來已陸續資遣471人，顯見大同公司的財務狀況已出現問題，而大同公司在桃園大園的重電廠，日前也傳出有大量裁員的消息，請問勞動部目前掌握的狀況如何？近期有沒有可能也發生大量裁員的事件？

四、近幾年來，太陽光電產業因受大陸地區補貼政策、貿易壁壘等因素影響，相關產業都開始採取組織精簡與人力調整計畫，是以造成這些大量裁員的事件，請問勞動部對於這些受大環境波及的相關產業有沒有加強勞檢以捍衛勞工的權益？是否有具體的因應作為？
委員楊曜書面質詢：
本院楊委員曜，針對時下熱門之外送服務人員有關勞工保障權益等問題，特向勞動部提出質詢。

說明：

1.近年來臺灣以餐飲為主的外送服務蓬勃發展，但由於各外送服務業者有關外送服務人員的契約規範不一，勞動型態不同，外送人員的勞工權益保障急需主管機關主動關切。

2.據經濟部統計處於2018年6月所做的調查，提供外送服務的餐飲店家占比約四成。發展至今各家所謂「共享平台」積極拓展美食合作店家的趨勢下，未來提供外送的餐飲業比重還可能持續攀升。因此對於外送員前的勞動契約與勞動條件之保障，刻不容緩。

3.以現今多數外送勞動方式以承攬模式，造成此般非典型勞動人員有關職災保障等同類型工作勞工之保障欠缺規範。隨著從業人口眾多，此種勞工權益與法規涵蓋面缺口問題將日益嚴重。

4.勞動部職安署之「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僅著重在交通事故預防處理、熱危害防止等安全管理作為，內容包括應檢查汽油量、機油燈、煞車功能、輪胎等車況檢查項目，是否投保強制險、意外險等相關保險，以及遵守交通法令、避開危險、不搶快等。熱危害方面，也要求應有足夠飲水、穿著透氣工作服、定時休息等內容。對於此類非典型保障仍有不足。

5.綜上所述，勞動部應盡快提出積極抽查業者相關勞動保障事項與合約內容是否對於勞工權益有所不足，加強保障類似之非典型勞工權益。

主席：現作以下決定：第一，報告說明及詢答完畢。第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於2週內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關於勞動部主管公務及基金預算案另擇期繼續審查。

本日會議到此結束，後天早上9時繼續開會。謝謝。

休息（12時44分）


